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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839232             证券简称：晟烨股份          主办券商：开源证券 

 

广州晟烨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后的 2023 年

财务报表和附注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一、更正后的年度财务报表及附注 

（一） 更正后的财务报表 

合并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项目 附注 2023 年 12 月 31 日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7,612,464.87  

结算备付金    

拆出资金    

交易性金融资产    

衍生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 5.1  140,243,413.25  

应收款项融资    

预付款项    22,495.06  

应收保费    

应收分保账款    

应收分保合同准备金    

其他应收款    2,848,769.94  

其中：应收利息    -    

应收股利    -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存货    3,903,436.19  

合同资产    308,124.00  

持有待售资产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261,667.18  

流动资产合计    155,200,37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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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流动资产：   

发放贷款及垫款    

债权投资    

其他债权投资    

长期应收款    

长期股权投资    -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投资性房地产    

固定资产    784,000.93  

在建工程    

生产性生物资产    

油气资产    

使用权资产    1,916,799.32  

无形资产    

开发支出    

商誉    

长期待摊费用    -    

递延所得税资产    3,480,821.18  

其他非流动资产    

非流动资产合计    6,181,621.43  

资产总计    161,381,991.92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25,008,854.17  

向中央银行借款    

拆入资金    

交易性金融负债    

衍生金融负债    

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 5.2  75,810,799.66  

预收款项    -    

合同负债    105,000.00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吸收存款及同业存放    

代理买卖证券款    

代理承销证券款    

应付职工薪酬    543,723.77  

应交税费 5.3  1,567,119.75  

其他应付款    3,176,018.88  

其中：应付利息    -    

应付股利    -    

应付手续费及佣金    

应付分保账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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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有待售负债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2,370,647.08  

其他流动负债    14,822,407.95  

流动负债合计    123,404,571.26  

非流动负债：   

保险合同准备金    

长期借款    8,363,095.05  

应付债券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租赁负债    761,849.75  

长期应付款    

长期应付职工薪酬    

预计负债    

递延收益    

递延所得税负债    675.09  

其他非流动负债    

非流动负债合计    9,125,619.89  

负债合计    132,530,191.15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股本    52,000,386.00  

其他权益工具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资本公积    2,861,325.31  

减：库存股    

其他综合收益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4,207,527.86  

一般风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5.4  -30,217,438.40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或

股东权益）合计 

   28,851,800.77  

少数股东权益    -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合

计 

   28,851,800.77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

益）总计 

   161,381,991.92  

 

法定代表人：麦伟彬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郑静如     会计机构负责人：郑静如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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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元 

项目 附注 2023 年 12 月 31 日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7,608,395.26  

交易性金融资产    

衍生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 10.1  140,243,413.25  

应收款项融资     

预付款项    22,495.06  

其他应收款    2,875,917.42  

其中：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存货    3,903,436.19  

合同资产    308,124.00  

持有待售资产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261,667.18  

流动资产合计    155,223,448.36  

非流动资产：   

债权投资     

其他债权投资     

长期应收款     

长期股权投资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投资性房地产     

固定资产    784,000.93  

在建工程    

生产性生物资产    

油气资产    

使用权资产    1,916,799.32  

无形资产    

开发支出    

商誉    

长期待摊费用    -    

递延所得税资产    3,480,821.18  

其他非流动资产    

非流动资产合计    6,181,621.43  

资产总计    161,405,069.79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25,008,85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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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性金融负债    

衍生金融负债    

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 10.2  75,810,799.66  

预收款项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应付职工薪酬    543,723.77  

应交税费 10.3  1,567,119.75  

其他应付款    3,176,422.99  

其中：应付利息     

应付股利        

合同负债    105,000.00  

持有待售负债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2,370,647.08  

其他流动负债    14,822,407.95  

流动负债合计    123,404,975.37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8,363,095.05  

应付债券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租赁负债    761,849.75  

长期应付款     

长期应付职工薪酬     

预计负债     

递延收益     

递延所得税负债    675.09  

其他非流动负债    -    

非流动负债合计    9,125,619.89  

负债合计    132,530,595.26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股本    52,000,386.00  

其他权益工具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资本公积    2,861,325.31  

减：库存股     

其他综合收益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4,207,527.86  

一般风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10.4  -30,194,764.64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28,874,47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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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或股东

权益）总计 

   161,405,069.79  

 

 

合并利润表 

 

单位：元 

项目 附注 2023 年 

一、营业总收入 5.5  185,339,113.06  

其中：营业收入 5.5  185,339,113.06  

利息收入    

已赚保费    

手续费及佣金收入    

二、营业总成本 5.5  167,853,956.40  

其中：营业成本 5.5  147,815,113.23  

利息支出    

手续费及佣金支出    

退保金    

赔付支出净额    

提取保险责任准备金净额    

保单红利支出    

分保费用    

税金及附加    182,155.59  

销售费用    3,979,935.47  

管理费用    5,257,551.37  

研发费用    8,827,176.62  

财务费用    1,792,024.12  

其中：利息费用    1,603,652.06  

利息收入    10,514.92  

加：其他收益    904,280.89  

投资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387.83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

资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

产终止确认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汇兑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净敞口套期收益（损失以“-”号填

列）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号

填列） 

   

信用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列） 5.6 -6,162,075.21  



公告编号：2025-015 

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列）    -    

资产处置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12,227,750.17  

加：营业外收入    89,908.59  

减：营业外支出    45,065.78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

列） 

   12,272,592.98  

减：所得税费用   1,299,889.55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10,972,703.43  

其中：被合并方在合并前实现的净利润     

（一）按经营持续性分类： - - 

1.持续经营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

列） 

   10,972,703.43  

2.终止经营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

列） 

   

（二）按所有权归属分类： - - 

1.少数股东损益（净亏损以“-”号填列）   0 

2.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净亏

损以“-”号填列） 

   10,972,703.43  

六、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一）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其他综合

收益的税后净额 

    

1.不能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1）重新计量设定受益计划变动额     

（2）权益法下不能转损益的其他综合

收益 

    

（3）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公允价值变动     

（4）企业自身信用风险公允价值变动     

（5）其他     

2.将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1）权益法下可转损益的其他综合收

益 

    

（2）其他债权投资公允价值变动     

（3）金融资产重分类计入其他综合收

益的金额 

    

（4）其他债权投资信用减值准备     

（5）现金流量套期储备     

（6）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     

（7）其他     

（二）归属于少数股东的其他综合收益

的税后净额 

    

七、综合收益总额    10,972,703.43  

（一）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合收益    10,972,70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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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额 

（二）归属于少数股东的综合收益总额    -    

八、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1  

（二）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0  

 

法定代表人：麦伟彬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郑静如      会计机构负责人：郑静如 

 

母公司利润表 

 

单位：元 

项目 附注 2023 年 

一、营业收入 10.5  185,339,113.06  

减：营业成本 10.5  147,815,113.23  

税金及附加    182,155.59  

销售费用    3,979,935.47  

管理费用    5,256,223.40  

研发费用    8,827,176.62  

财务费用    1,790,630.59  

其中：利息费用    1,603,652.06  

利息收入    10,478.85  

加：其他收益    904,280.89  

投资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387.83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

投资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

资产终止确认收益（损失以“-”号填

列） 

    

汇兑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净敞口套期收益（损失以“-”号

填列）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信用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

列） 
10.6 

 -6,162,022.55  

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

列） 

   

资产处置收益（损失以“-”号填

列） 

   

二、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12,230,524.33  

加：营业外收入    89,908.59  

减：营业外支出    45,065.78  

三、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    12,275,36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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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列） 

减：所得税费用    1,299,889.55  

四、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10,975,477.59  

（一）持续经营净利润（净亏损以“-”

号填列） 

   10,975,477.59  

（二）终止经营净利润（净亏损以“-”

号填列） 

    

五、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一）不能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

收益 

    

1.重新计量设定受益计划变动额     

2.权益法下不能转损益的其他综合收

益 

    

3.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公允价值变动     

4.企业自身信用风险公允价值变动     

5.其他     

（二）将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

益 

    

1.权益法下可转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2.其他债权投资公允价值变动     

3.金融资产重分类计入其他综合收益

的金额 

    

4.其他债权投资信用减值准备     

5.现金流量套期储备     

6.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     

7.其他    

六、综合收益总额    10,975,477.59  

七、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二）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合并现金流量表 

 

单位：元 

项目 附注 2023 年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137,076,707.95  

客户存款和同业存放款项净增加额    

向中央银行借款净增加额    

向其他金融机构拆入资金净增加额    

收到原保险合同保费取得的现金    

收到再保险业务现金净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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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户储金及投资款净增加额    

收取利息、手续费及佣金的现金    

拆入资金净增加额    

回购业务资金净增加额    

代理买卖证券收到的现金净额    

收到的税费返还    46,671.10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8,133,284.46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45,256,663.51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136,869,183.59  

客户贷款及垫款净增加额    

存放中央银行和同业款项净增加额     

支付原保险合同赔付款项的现金     

为交易目的而持有的金融资产净增加

额 

    

拆出资金净增加额     

支付利息、手续费及佣金的现金     

支付保单红利的现金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7,335,010.64  

支付的各项税费    228,768.04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5,179,156.74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59,612,119.0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4,355,455.50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387.83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

产收回的现金净额 

   -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到的现

金净额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387.83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

产支付的现金 

   3,700.00  

投资支付的现金     

质押贷款净增加额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的现

金净额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3,700.0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312.17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其中：子公司吸收少数股东投资收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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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金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32,950,000.00  

发行债券收到的现金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32,950,000.00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17,687,699.37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1,603,652.06  

其中：子公司支付给少数股东的股利、

利润 

   -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1,711,695.20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21,003,046.63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946,953.37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

响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2,411,814.30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10,024,279.17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7,612,464.87  

 

法定代表人：麦伟彬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郑静如      会计机构负责人：郑静如 

 

母公司现金流量表 

 

单位：元 

项目 附注 2023 年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137076707.95 

收到的税费返还   46671.10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6232248.39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43355627.44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136869183.59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7335010.64  

支付的各项税费    228,768.04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3,275,022.97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57707985.2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4352357.80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387.83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

产收回的现金净额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到的现

金净额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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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387.83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

产支付的现金 

  3700 

投资支付的现金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的现

金净额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370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312.17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32950000.00 

发行债券收到的现金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32950000.00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17687699.37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1603652.06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1711695.20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21003046.63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946953.37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

响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2,408,716.60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10,017,111.86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7,608,39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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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并股东权益变动表 

 

单位：元 

项目 

2023 年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少数

股东

权益 

所有者权益

合计 股本 

其他权益工具 
资本 

公积 

减：库

存股 

其他综

合收益 

专项 

储备 

盈余 

公积 

一般

风险

准备 

未分配利润 
优先股 永续债 其他 

一、上年期末余额 
52,000,386.00       2,861,325.31       2,841,614.14   -

39,824,228.11 

  17,879,097.34 

加：会计政策变更                           

前期差错更正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其他                           

二、本年期初余额 
52,000,386.004       2,861,325.31       2,841,614.14   -

39,824,228.11 

  17,879,097.34 

三、本期增减变动金额（减少以

“－”号填列） 

                1,365,913.72   9,606,789.71   10,972,703.43 

（一）综合收益总额                     10,972,703.43   10,972,703.43 

（二）所有者投入和减少资本                           

1.股东投入的普通股                           

2.其他权益工具持有者投入资本                           

3.股份支付计入所有者权益的金

额 

                          

4.其他                           

（三）利润分配                 1,365,913.72   -1,365,913.72     

1.提取盈余公积                 1,365,913.72   -1,365,913.72     

2.提取一般风险准备                           

3.对所有者（或股东）的分配                           

4.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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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所有者权益内部结转                           

1.资本公积转增资本（或股本）                           

2.盈余公积转增资本（或股本）                           

3.盈余公积弥补亏损                           

4.设定受益计划变动额结转留存

收益 

                          

5.其他综合收益结转留存收益                           

6.其他                           

（五）专项储备                           

1.本期提取                           

2.本期使用                           

（六）其他                           

四、本年期末余额 52,000,386.00       2,861,325.31       4,207,527.86   -30,217,438.4   28,851,800.77 

 

法定代表人：麦伟彬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郑静如          会计机构负责人：郑静如 

 

母公司股东权益变动表 

 

单位：元 

项目 

2023 年 

股本 
其他权益工具 

资本公积 
减：库存

股 

其他综合

收益 

专项储

备 
盈余公积 

一般风险

准备 
未分配利润 

所有者权益

合计 优先股 永续债 其他 

一、上年期末余额 
52000386.00       2861325.31       2841614.14   -

39804328.51 

17898996.94 

加：会计政策变更                         

前期差错更正                         

其他                         

二、本年期初余额 
52000386.00       2861325.31       2841614.14   -

39804328.51 

17898996.91 

三、本期增减变动金额（减少以                 1365913.72   9609563.87 10975477.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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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填列） 

（一）综合收益总额                     10975477.59 10975477.59  

（二）所有者投入和减少资本                         

1.股东投入的普通股                         

2.其他权益工具持有者投入资本                         

3.股份支付计入所有者权益的金额                         

4.其他                         

（三）利润分配                 1365913.72   -1365913.72   

1.提取盈余公积                 1365913.72    -1365913.72   

2.提取一般风险准备                         

3.对所有者（或股东）的分配                         

4.其他                         

（四）所有者权益内部结转                         

1.资本公积转增资本（或股本）                         

2.盈余公积转增资本（或股本）                         

3.盈余公积弥补亏损                         

4.设定受益计划变动额结转留存收

益 

                        

5.其他综合收益结转留存收益                         

6.其他                         

（五）专项储备                         

1.本期提取                         

2.本期使用                         

（六）其他                         

四、本年期末余额 
52000386.00       2861325.31       4207527.86   -

30194764.64 

28874474.53 

 

股东权益变动表 

法定代表人：麦伟彬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郑静如          会计机构负责人：郑静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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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更正后的财务报表附注 

广州晟烨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度财务报表附注 

  

1、公司基本情况 

1.1公司概况 

广州晟烨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于 2011年 11月 04

日在广东省广州市注册成立，注册地址：广州市天河区思成路 19 号宏太智慧谷五号楼 2楼

201（自编 301）房。 

经营活动：公司致力于为客户提供系统集成、硬件销售、软件及技术服务、信息系统运

维服务，围绕城市的数字化政务、数字化治理提供相应的智慧城市、智慧教育、智慧校园等

行业解决方案，联合业界厂家及三方伙伴围绕新基建领域的数据中心建设、设备及配套服 

务、信息系统集成和开发、企事业单位数字化转型等，提供专业的数据服务、软件定制开发

及运维运营服务。 

1.1.1 历史沿革 

本公司于 2011年 11 月 04日由股东麦伟彬出资 34.00万元、杨之阳出资 33.00万元、

郑静如出资 33.00万元共计 100.00万元组建成立。 

2012 年 1 月 5 日根据股东会决议：同意将麦伟彬原出资 34.00 万元全部转让与老股东

杨之阳、同意将郑静如原出资 33.00万元中的 13.00 万元转让与老股东杨之阳、同意将郑静

如原出资 33.00万元中的 20.00万元转让与新股东郑旭生。转让后股东杨之阳出资 80.00万

元、占比 80%，股东郑旭生出资 20.00万元、占比 20%。 

2012 年 12 月 18 日根据股东会决议：同意郑旭生将其原出资 20.00 万元转让与股东麦

伟彬、同意股东麦伟彬增资 322.72万元，同意股东郑静如增资 332.64万元、同意股东杨之

阳增资 252.64 万元。转让变更后注册资本 1,008.00 万元，其中：股东麦伟彬出资 342.72

万元、占比 34%，股东郑静如出资 332.64万元，占比 33%，股东杨之阳出资 332.64 万元,占

比 33%。 

2015年 4月 27日根据股东会决议：同意股东杨之阳将原出资 332.64万元中的 131.04

万元转让与老股东麦伟彬、股东郑静如将原出资 332.64 万元中的 131.04 万元转让与老股

东麦伟彬。转让变更后注册资本 1,008.00万元，其中：麦伟彬出资 604.80万元、占比 60%，

股东郑静如出资 201.60万元、占比 20%，股东杨之阳出资 201.60万元、占比 20%。 

2015 年 6 月 12 日根据股东会决议：同意将股东麦伟彬原出资金额 604.80 万元中的

181.44万元转让与老股东郑静如。转让后股东麦伟彬出资 423.36 万元、占比 42%，股东杨

之阳出资 201.60万元、占比 20%，股东郑静如出资 383.04万元、占比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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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 6月 30日根据增资协议及其后补充协议：同意新股东匡小烨增资 350.00万元，

其中 176.40 万元为实收资本、173.60 万元为资本公积。同意新股东邱群汉增资 150.00 万

元，其中 75.60万元为实收资本、74.40万元为资本公积。增资后共计注册资本 1,260.00万

元，其中股东麦伟彬出资 423.36 万元、占比 33.60%，股东郑静如出资 383.04 万元、占比

30.40%，股东杨之阳出资 201.60 万元、占比 16%，股东匡小烨出资 350 万元（176.40万元

为实收资本、173.60 万元为资本公积）、占比 14%，股东邱群汉出资 150.00万元（75.60万

元为实收资本、74.40 万元为资本公积）、占比 6%。 

2015年 12月 30 日根据股东会决议：同意匡小烨占公司股权比例 14%的部分（其中：实

收资本 176.40 万元、资本公积 173.60万元）共计 350.00 万元转让与麦伟彬；同意邱群汉

占公司股权比例 6%的部分（其中：实收资本 75.60 万元、资本公积 74.40万元）共计 150.00

万元转让与麦伟彬。本次工商变更登记事项于 2016年 1月 19日完成。转让后股东出资情况

如下表：                                                                             

单位：万元 

股东名称 认缴资本 实收资本 股权比例 

麦伟彬 675.36 675.36 53.60% 

郑静如 383.04 383.04 30.40% 

杨之阳 201.60 201.60 16.00% 

合计 1,260.00 1,260.00 100.00% 

2016年 3月 10日，公司召开股东会，股东会决议：以公司截至 2016年 1月 31日经中

喜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编号为中喜审字[2016]0632号《审计报告》确认的

账面净资产 17,812,051.01元中的 1,500.00万元折为股份有限公司的等额股份即 1,500.00

万股，余额部分 2,812,051.01 元计入股份有限公司的资本公积，以发起设立方式将公司整

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变更后各股东对股份有限公司的持股比例如下： 

                                                                 单位：万元 

股东名称 股本 股权比例 

麦伟彬 804.00 53.60% 

郑静如 456.00 30.40% 

杨之阳 240.00 16.00% 

合计 1,500.00 100.00% 

本次净资产折股事项业经中喜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编号中喜验字

[2016]0121号《验资报告》审验确认。 

2016年 8月 29 日，股转系统函[2016]664号文《关于同意广州晟烨信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的函》：经审查，现同意你公司股票在全国中小

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挂牌后，公司股份总额 1,500.00 万股，其中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份 1,500.00万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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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2019年 5月 16日召开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关于 2018 年年度

权益分派预案》的议案、《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以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以

未分配利润向全体股东每 10股送红股 1.45 股，以资本公积向全体股东以每 10股转增 1.87 

股，并已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和公司章程备案手续，公司注册资本由 15,000,000.00 元变更

为 19,980,000.00 元。 

公司 2020年 5月 19日召开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关于 2019 年年度

权益分派预案》的议案，以权益分派实施时股权登记日应分配股数为基数，以未分配利润向

全体股东每 10股送红股 1.59 股，并已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和公司章程备案手续，公司注册

资本由 19,980,000.00 元变更为 23,156,820.00 元。 

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7 日召开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会议审议通过向张晓

珊、杨小敏、张勉、区苑璧、杜晓莉及广东宏太智慧谷科技企业孵化器有限公司 6个特定对

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无限售条件流通普通股股票 2,546,500.00股，每股面值 1 元，每股发

行价格 6.48元，募集资金总额 16,501,320.00元，其中计入股本 2,546,500.00 元，另扣除

发行费用后计入资本公积（股本溢价）13,729,348.30 元。公司注册资本由 23,156,820.00

元变更为 25,703,320.00元，上述股本变动业经中喜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

由其出具《验资报告》（中喜验字[2021]第 00027 号）确认。 

公司于 2021 年 9 月 10 日召开 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25,703,32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送红股 6 股，每 10 股转增 4.231 股，（其

中以股票发行溢价形成的资本公积金每 10 股转增 4.231 股；以其他资本公积每 10 股转

增 0 股）。本次权益分派权益登记日为 2021 年 9 月 30 日，除权除息日为：2021 年 10 

月 8 日。分红前公司总股本为 25,703,320 股（限售：10,771,336股、非限售：14,931,984

股），分红后总股本增至 52,000,386 股。公司已于 2021 年 10 月 28 日办妥工商变更登

记和公司章程备案手续。  

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公司股份总额 52,000,386 股，其中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

21,791,490股，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 30,208,896.股。 

本财务报表业经本公司董事会于 2024年 6月 26日决议批准报出。根据本公司章程，本

财务报表将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1.2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及其变化情况 

本公司 2023年度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共 1 户，详见附注“6、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

本公司本期合并范围与上期相比未发生变化。 

2、财务报表的编制基础 

2.1 编制基础 

本公司财务报表以持续经营假设为基础，根据实际发生的交易和事项，按照财政部发布

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财政部令第 33号发布、财政部令第 76号修订）、于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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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2月 15日及其后颁布和修订的 41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

则解释及其他相关规定（以下合称“企业会计准则”），以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开

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5 号——财务报告的一般规定》（2023 年修订）的披

露规定编制。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本公司会计核算以权责发生制为基础。除某些金融工具

外，本财务报表均以历史成本为计量基础。资产如果发生减值，则按照相关规定计提相应的

减值准备。 

2.2 持续经营 

管理层认为公司自本报告期末起 12个月内的持续经营能力不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2.3重要性标准确定方法和选择依据 

项目 重要性标准 

重要的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 
占相应应收款项金额的 1%以上，且金额超过

100 万元 

账龄超过 1 年以上的重要应付账款及其他

应付款 

占应付账款或其他应付款余额 1%以上，且金

额超过 100万元 

少数股东持有的权益重要的子公司 
少数股东持有 5%以上股权，且营业收入或净

利润占合并报表相应项目 10%以上 

3、 重要会计政策、会计估计 

3.1遵循企业会计准则的声明 

公司所编制的财务报表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真实、完整地反映了报告期合并及公

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现金流量等有关信息。此外，本公司的财务报表在所有重大方面

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2023年修订的《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5

号——财务报告的一般规定》有关财务报表及其附注的披露要求。 

3.2会计期间 

本公司的会计期间分为年度和中期，会计中期指短于一个完整的会计年度的报告期间。

本公司会计年度采用公历年度，即每年自 1月 1日起至 12月 31日止。 

3.3营业周期 

正常营业周期是指本公司从购买用于加工的资产起至实现现金或现金等价物的期间。本

公司以 12个月作为一个营业周期，并以其作为资产和负债的流动性划分标准。 

3.4记账本位币 

人民币为本公司及境内子公司经营所处的主要经济环境中的货币，本公司及境内子公司

以人民币为记账本位币。本公司编制本财务报表时所采用的货币为人民币。 

3.5 同一控制下和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的会计处理方法 

企业合并，是指将两个或两个以上单独的企业合并形成一个报告主体的交易或事项。企

业合并分为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和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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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1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指参与合并的公司在合并前后均受同一方或相同的多方最终控

制且该控制并非暂时性的企业合并。 

按照被合并方所有者权益在最终控制方合并财务报表中的账面价值计量。被合并方在合

并日的净资产账面价值为负数的，长期股权投资成本按零确定。如果被合并方在被合并以

前，是最终控制方通过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所控制的，则合并方长期股权投资的初始投

资成本还应包含相关的商誉金额。公司取得的净资产账面价值与支付的合并对价账面价值的

差额，应当调整资本公积；资本公积不足冲减的，调整留存收益。 

公司为进行企业合并发生的各项直接相关费用，包括为进行企业合并而支付的审计费

用、评估费用、法律服务费用等，应当于发生时计入当期管理费用。与发行权益性工具作为

合并对价直接相关的交易费用，冲减资本公积（股本溢价），资本公积（股本溢价）不足冲

减的，依次冲减盈余公积和未分配利润。与发行债务性工具作为合并对价直接相关的交易费

用，计入债务性工具的初始确认金额。 

在合并财务报表中，合并方在达到合并之前持有的长期股权投资，在取得日与合并方与

被合并方向处于同一最终控制之日孰晚日与合并日之间已确认有关损益、其他综合收益和其

他所有者权益变动，应分别冲减比较报表期间的期初留存收益或当期损益。 

3.5.2  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参与合并的企业在合并前后不受同一方或相同的多方最终控制的，为非同一控制下的企

业合并。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在购买日取得对其他参与合并企业控制权的一方为购买

方，参与合并的其他企业为被购买方。购买日，是指为购买方实际取得对被购买方控制权的

日期。 

对于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合并成本包含购买日购买方为取得对被购买方的控制权

而付出的资产、发生或承担的负债以及发行的权益性证券的公允价值，为企业合并发生的审

计、法律服务、评估咨询等中介费用以及其他管理费用于发生时计入当期损益。购买方作为

合并对价发行的权益性证券或债务性证券的交易费用，计入权益性证券或债务性证券的初始

确认金额。所涉及的或有对价按其在购买日的公允价值计入合并成本，购买日后 12 个月内

出现对购买日已存在情况的新的或进一步证据而需要调整或有对价的，相应调整合并商誉。

购买方发生的合并成本及在合并中取得的可辨认净资产按购买日的公允价值计量。合并成本

大于合并中取得的被购买方于购买日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的差额，确认为商誉。合并

成本小于合并中取得的被购买方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的，首先对取得的被购买方各项

可辨认资产、负债及或有负债的公允价值以及合并成本的计量进行复核，复核后合并成本仍

小于合并中取得的被购买方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的，其差额计入当期损益。 

购买方取得被购买方的可抵扣暂时性差异，在购买日因不符合递延所得税资产确认条件

而未予确认的，在购买日后 12 个月内，如取得新的或进一步的信息表明购买日的相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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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存在，预期被购买方在购买日可抵扣暂时性差异带来的经济利益能够实现的，则确认相

关的递延所得税资产，同时减少商誉，商誉不足冲减的，差额部分确认为当期损益；除上述

情况以外，确认与企业合并相关的递延所得税资产的，计入当期损益。 

通过多次交易分步实现的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根据《财政部关于印发企业会计准则

解释第 5 号的通知》（财会【2012】19 号）和《企业会计准则第 33 号——合并财务报表》

第五十一条关于“一揽子交易”的判断标准（参见本附注 3.6），判断该多次交易是否属于

“一揽子交易”。属于“一揽子交易”的，参考本部分前面各段描述及本附注“3.XX 长期股

权投资”进行会计处理；不属于“一揽子交易”的，区分个别财务报表和合并财务报表进行

相关会计处理： 

在个别财务报表中，以购买日之前所持被购买方的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与购买日新增投

资成本之和，作为该项投资的初始投资成本；购买日之前持有的被购买方的股权涉及其他综

合收益的，在处置该项投资时将与其相关的其他综合收益采用与被购买方直接处置相关资产

或负债相同的基础进行会计处理（即，除了按照权益法核算的在被购买方重新计量设定受益

计划净负债或净资产导致的变动中的相应份额以外，其余转入当期投资收益）。 

在合并财务报表中，对于购买日之前持有的被购买方的股权，按照该股权在购买日的公

允价值进行重新计量，公允价值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计入当期投资收益；购买日之前持有的

被购买方的股权涉及其他综合收益的，与其相关的其他综合收益应当采用与被购买方直接处

置相关资产或负债相同的基础进行会计处理（即，除了按照权益法核算的在被购买方重新计

量设定受益计划净负债或净资产导致的变动中的相应份额以外，其余转为购买日所属当期投

资收益）。 

3.6 合并财务报表的编制方法 

3.6.1 合并财务报表范围的确定原则 

合并财务报表的合并范围以控制为基础予以确定。控制是指本公司拥有对被投资方的权

力，通过参与被投资方的相关活动而享有可变回报，并且有能力运用对被投资方的权力影响

该回报金额。合并范围包括本公司及全部子公司。子公司，是指被本公司控制的主体。 

一旦相关事实和情况的变化导致上述控制定义涉及的相关要素发生了变化，本公司将进

行重新评估。 

3.6.2 合并财务报表编制的方法 

从取得子公司的净资产和生产经营决策的实际控制权之日起，本公司开始将其纳入合并

范围；从丧失实际控制权之日起停止纳入合并范围。对于处置的子公司，处置日前的经营成

果和现金流量已经适当地包括在合并利润表和合并现金流量表中；当期处置的子公司，不调

整合并资产负债表的期初数。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增加的子公司，其购买日后的经营成果

及现金流量已经适当地包括在合并利润表和合并现金流量表中，且不调整合并财务报表的期

初数和对比数。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增加的子公司，其自合并当期期初至合并日的经营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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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现金流量已经适当地包括在合并利润表和合并现金流量表中，并且同时调整合并财务报表

的对比数。 

在编制合并财务报表时，子公司与本公司采用的会计政策或会计期间不一致的，按照本

公司的会计政策和会计期间对子公司财务报表进行必要的调整。对于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取得的子公司，以购买日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为基础对其财务报表进行调整。 

公司内所有重大往来余额、交易及未实现利润在合并财务报表编制时予以抵销。 

子公司的股东权益及当期净损益中不属于本公司所拥有的部分分别作为少数股东权益

及少数股东损益在合并财务报表中股东权益及净利润项下单独列示。子公司当期净损益中属

于少数股东权益的份额，在合并利润表中净利润项目下以“少数股东损益”项目列示。少数

股东分担的子公司的亏损超过了少数股东在该子公司期初股东权益中所享有的份额，仍冲减

少数股东权益。 

当因处置部分股权投资或其他原因丧失了对原有子公司的控制权时，对于剩余股权，按

照其在丧失控制权日的公允价值进行重新计量。处置股权取得的对价与剩余股权公允价值之

和，减去按原持股比例计算应享有原有子公司自购买日开始持续计算的净资产的份额之间的

差额，计入丧失控制权当期的投资收益。与原有子公司股权投资相关的其他综合收益，在丧

失控制权时采用与被购买方直接处置相关资产或负债相同的基础进行会计处理（即，除了在

该原有子公司重新计量设定受益计划净负债或净资产导致的变动以外，其余一并转为当期投

资收益）。其后，对该部分剩余股权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2 号——长期股权投资》或《企

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等相关规定进行后续计量，详见附注“3.19

长期股权投资”或本附注“3.10金融工具”。 

本公司通过多次交易分步处置对子公司股权投资直至丧失控制权的，需区分处置对子公

司股权投资直至丧失控制权的各项交易是否属于一揽子交易。处置对子公司股权投资的各项

交易的条款、条件以及经济影响符合以下一种或多种情况，通常表明应将多次交易事项作为

一揽子交易进行会计处理：①这些交易是同时或者在考虑了彼此影响的情况下订立的；②这

些交易整体才能达成一项完整的商业结果；③一项交易的发生取决于其他至少一项交易的发

生；④一项交易单独看是不经济的，但是和其他交易一并考虑时是经济的。不属于一揽子交

易的，对其中的每一项交易视情况分别按照“不丧失控制权的情况下部分处置对子公司的长

期股权投资”（详见附注 3.19）和“因处置部分股权投资或其他原因丧失了对原有子公司的

控制权”（详见前段）适用的原则进行会计处理。处置对子公司股权投资直至丧失控制权的

各项交易属于一揽子交易的，将各项交易作为一项处置子公司并丧失控制权的交易进行会计

处理；但是，在丧失控制权之前每一次处置价款与处置投资对应的享有该子公司净资产份额

的差额，在合并财务报表中确认为其他综合收益，在丧失控制权时一并转入丧失控制权当期

的损益。 

3.7 合营安排分类及共同经营会计处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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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营安排，是指一项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参与方共同控制的安排。本公司根据在合营安

排中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将合营安排分为共同经营和合营企业。共同经营，是指本公

司享有该安排相关资产且承担该安排相关负债的合营安排。合营企业，是指本公司仅对该安

排的净资产享有权利的合营安排。 

本公司对合营企业的投资采用权益法核算，按照本附注“3.19 权益法核算的长期股权

投资”中所述的会计政策处理。 

本公司作为合营方对共同经营，确认本公司单独持有的资产、单独所承担的负债，以及

按本公司份额确认共同持有的资产和共同承担的负债；确认出售本公司享有的共同经营产出

份额所产生的收入；按本公司份额确认共同经营因出售产出所产生的收入；确认本公司单独

所发生的费用，以及按本公司份额确认共同经营发生的费用。 

当本公司作为合营方向共同经营投出或出售资产（该资产不构成业务，下同）、或者自

共同经营购买资产时，在该等资产出售给第三方之前，本公司仅确认因该交易产生的损益中

归属于共同经营其他参与方的部分。该等资产发生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 8 号——资产减

值》等规定的资产减值损失的，对于由本公司向共同经营投出或出售资产的情况，本公司全

额确认该损失；对于本公司自共同经营购买资产的情况，本公司按承担的份额确认该损失。 

3.8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确定标准 

本公司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包括库存现金、可以随时用于支付的存款以及本公司持有的期

限短（一般为从购买日起三个月内到期）、流动性强、易于转换为已知金额现金、价值变动

风险很小的投资。 

3.9 外币业务和外币报表折算 

3.9.1 外币业务 

外币业务交易在初始确认时，采用交易发生日的即期汇率作为折算汇率折合成人民币记

账。 

资产负债表日，外币货币性项目按资产负债表日即期汇率折算，由此产生的汇兑差额，

除属于与购建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产相关的外币专门借款产生的汇兑差额按照借款费用资

本化的原则处理外，均计入当期损益。以历史成本计量的外币非货币性项目，仍采用交易发

生日的即期汇率折算，不改变其记账本位币金额。 

以公允价值计量的外币非货币性项目，采用公允价值确定日的即期汇率折算，折算后的

记账本位币金额与原记账本位币金额的差额，作为公允价值变动(含汇率变动)处理，计入当

期损益或确认为其他综合收益。 

3.9.2 外币财务报表的折算 

资产负债表中的资产和负债项目，采用资产负债表日的即期汇率折算；所有者权益项目

除“未分配利润”项目外，其他项目采用发生时的即期汇率折算。利润表中的收入和费用项目，

采用交易发生日的即期汇率折算。按照上述折算产生的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计入其他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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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益。 

处置境外经营时，将资产负债表中其他综合收益项目中列示的、与该境外经营相关的外

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自其他综合收益项目转入处置当期损益；在处置部分股权投资或其他

原因导致持有境外经营权益比例降低但不丧失对境外经营控制权时，与该境外经营处置部分

相关的外币报表折算差额将归属于少数股东权益，不转入当期损益。在处置境外经营为联营

企业或合营企业的部分股权时，与该境外经营相关的外币报表折算差额，按处置该境外经营

的比例转入处置当期损益。 

3.10 金融工具 

金融工具，是指形成一方的金融资产并形成其他方的金融负债或权益工具的合同。本公

司成为金融工具合同的一方时，确认一项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 

3.10.1 金融资产的分类和计量 

本公司根据管理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和金融资产的合同现金流量特征，将金融资产划分

为：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及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3.10.1.1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债务工具投资 

金融资产同时符合以下条件的，分类为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本公司管理此类金

融资产的业务模式为以收取合同现金流量为目标；该金融资产的合同条款规定，在特定日期

产生的现金流量，仅为对本金和以未偿付本金金额为基础的利息的支付。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包括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长期应收款、债权

投资等，按公允价值进行初始计量，相关交易费用计入初始确认金额；不包含重大融资成分

的应收账款以及本公司决定不考虑不超过一年的融资成分的应收账款，以合同交易价格进行

初始计量。 

此类金融资产按照实际利率法以摊余成本进行后续计量，持有期间采用实际利率法计算

的利息计入当期损益。收回或处置时，将取得的价款与该金融资产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计入

当期损益。其摊销或减值产生的利得或损失，均计入当期损益。 

3.10.1.2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 

3.10.1.2.1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债务工具投资 

金融资产同时符合以下条件的，分类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

融资产：本公司管理此类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为既以收取合同现金流量为目标又以出售为目

标；该金融资产的合同条款规定，在特定日期产生的现金流量，仅为对本金和以未偿付本金

金额为基础的利息的支付。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债务工具）包括其他债权投资

等，按公允价值进行初始计量，相关交易费用计入初始确认金额。该金融资产按公允价值进

行后续计量，公允价值变动除采用实际利率法计算的利息、减值损失或利得和汇兑损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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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均计入其他综合收益。 

终止确认时，之前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累计利得或损失从其他综合收益中转出，计入当

期损益。 

3.10.1.2.2 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权益工具投资 

本公司不可撤销地选择将部分非交易性权益工具投资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包括其他权益工具投资等，仅将相关股利收入计入当期损

益，公允价值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当该金融资产终止确认时，之前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

累计利得或损失从其他综合收益中转出，计入留存收益。 

3.10.1.3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本公司将持有的未划分为上述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和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之外的金融资产，分类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

益的金融资产。包括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等，按公允价值

进行初始计量，相关交易费用计入当期损益。该金融资产按公允价值进行后续计量，公允价

值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终止确认时，其公允价值与初始入账金额之间的差额确认为投资收

益。 

3.10.2 金融工具的减值 

本公司对分类为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工具、分类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

综合收益的金融工具（债务工具）、租赁应收款、合同资产、应收款项以及财务担保合同以

预期信用损失为基础确认损失准备。 

本公司按照下列方法确定相关金融工具的预期信用损失：①对于金融资产，信用损失应

为本公司应收取的合同现金流量与预期收取的现金流量之间差额的现值；②对于租赁应收款

项，信用损失应为本公司应收取的合同现金流量与预期收取的现金流量之间差额的现值；③

对于财务担保合同，信用损失应为本公司就该合同持有人发生的信用损失向其做出赔付的预

计付款额，减去本公司预期向该合同持有人、债务人或任何其他方收取的金额之间差额的现

值；④对于未提用的贷款承诺，信用损失应为在贷款承诺持有人提用相应贷款的情况下，企

业应收取的合同现金流量与预期收取的现金流量之间差额的现值。⑤对于资产负债表日已发

生信用减值但并非购买或源生已发生信用减值的金融资产，信用损失为该金融资产账面余额

与按原实际利率折现的估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之间的差额。 

本公司计量金融工具预期信用损失的方法反映的因素包括：通过评价一系列可能的结果

而确定的无偏概率加权平均金额；货币时间价值；在资产负债表日无须付出不必要的额外成

本或努力即可获得的有关过去事项、当前状况以及未来经济状况预测的合理且有依据的信

息。 

当本公司不再合理预期金融资产合同现金流量能够全部或部分收回的，直接减记该金融

资产的账面余额。这种减记构成相关金融资产的终止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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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对由收入准则规范的交易形成的应收款项和合同资产（无论是否包含重大融资成

分），对由租赁准则规范的交易形成的租赁应收款，具体预期信用损失的确定方法及会计处

理方法，详见 3.11应收票据、3.12应收账款、3.16合同资产。 

对于其他金融工具，除购买或源生的已发生信用减值的金融资产外，本公司在每个资产

负债表日评估相关金融工具的信用风险自初始确认后的变动情况。若该金融工具的信用风险

自初始确认后已显著增加，本公司按照相当于该金融工具整个存续期内预期信用损失的金额

计量其损失准备；若该金融工具的信用风险自初始确认后并未显著增加，本公司按照相当于

该金融工具未来 12 个月内预期信用损失的金额计量其损失准备。信用损失准备的增加或转

回金额，除分类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外，作为减值损失

或利得计入当期损益。对于分类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

本公司在其他综合收益中确认其信用损失准备，并将减值损失或利得计入当期损益，且不减

少该金融资产在资产负债表中列示的账面价值。具体预期信用损失的确定方法及会计处理方

法，详见 3.14其他应收款。 

本公司在前一会计期间已经按照相当于金融工具整个存续期内预期信用损失的金额计

量了损失准备，但在当期资产负债表日，该金融工具已不再属于自初始确认后信用风险显著

增加的情形的，本公司在当期资产负债表日按照相当于未来 12 个月内预期信用损失的金额

计量该金融工具的损失准备，由此形成的损失准备的转回金额作为减值利得计入当期损益。 

3.10.2.1 信用风险显著增加 

本公司利用可获得的合理且有依据的前瞻性信息，通过比较金融工具在资产负债表日发

生违约的风险与在初始确认日发生违约的风险，以确定金融工具的信用风险自初始确认后是

否已显著增加。 

本公司在评估信用风险是否显著增加时会考虑如下因素：债务人所处的经营环境、内外

部信用评级、实际或预期经营成果的显著变化、担保物价值或担保方信用评级的显著下降

等。 

于资产负债表日，若本公司判断金融工具只具有较低的信用风险的，则假设该金融工具

的信用风险自初始确认后并未显著增加。如果金融工具违约风险较低，借款人在短期内履行

其合同现金流量义务的能力很强，并且即使较长时间内经济形势和经营环境存在不利变化但

未必一定降低借款人履行其合同现金义务，则该金融工具被视为具有较低的信用风险。 

3.10.2.2 已发生信用减值的金融资产 

当本公司预期对金融资产未来现金流量具有不利影响的一项或多项事件发生时，该金融

资产成为已发生信用减值的金融资产。金融资产已发生信用减值的证据包括下列可观察信

息：①发行方或债务人发生重大财务困难；②债务人违反合同，如偿付利息或本金违约或逾

期等；③债权人出于与债务人财务困难有关的经济或合同考虑，给予债务人在任何其他情况

下都不会做出的让步；④债务人很可能破产或进行其他财务重组；⑤发行方或债务人财务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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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导致该金融资产的活跃市场消失；⑥以大幅折扣购买或源生一项金融资产，该折扣反映了

发生信用损失的事实。 

3.10.3 金融资产转移确认依据和计量 

金融资产满足下列条件之一的，本公司予以终止对该项金融资产的确认：收取该金融资

产现金流量的合同权利终止；该金融资产已转移，且本公司将金融资产所有权上几乎所有的

风险和报酬转移给转入方；该金融资产已转移，虽然本公司既没有转移也没有保留金融资产

所有权上几乎所有的风险和报酬，但是放弃了对该金融资产控制。 

本公司的金融资产部分转移满足终止确认条件的，将所转移金融资产整体的账面价值，

在终止确认部分和未终止确认部分之间按照转移日各自相对的公允价值进行分摊，并将终止

确认部分收到的对价与原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公允价值变动累计额中对应终止确认部分的

金额之和与终止确认部分在终止确认日的账面价值之差额计入当期损益或留存收益。 

若本公司既没有转移也没有保留金融资产所有权上几乎所有的风险和报酬，且未放弃对

该金融资产的控制的，则按照继续涉入所转移金融资产的程度确认有关金融资产，并相应确

认有关负债。 

被转移金融资产以摊余成本计量的，相关负债的账面价值等于继续涉入被转移金融资产

的账面价值减去本公司保留的权利（如果本公司因金融资产转移保留了相关权利）的摊余成

本并加上本公司承担的义务（如果本公司因金融资产转移承担了相关义务）的摊余成本，相

关负债不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 

被转移金融资产以公允价值计量的，相关负债的账面价值等于继续涉入被转移金融资产

的账面价值减去本公司保留的权利（如果本公司因金融资产转移保留了相关权利）的公允价

值并加上本公司承担的义务（如果本公司因金融资产转移承担了相关义务）的公允价值，该

权利和义务的公允价值应为按独立基础计量时的公允价值。 

金融资产转移不满足终止确认条件的，继续确认所转移金融资产整体，并将所收到的对

价确认为一项金融负债。 

对于继续涉入条件下的金融资产转移，本公司根据继续涉入所转移金融资产的程度确认

有关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以充分反映本公司所保留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 

3.10.4 金融负债的分类和计量 

本公司的金融负债于初始确认时分类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

负债和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负债。金融负债在初始确认时以公允价值计量。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包括交易性金融负债（含属于金融

负债的衍生工具）和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该类金融负

债以公允价值计量，公允价值变动形成的利得或损失，计入当期损益。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负债，采用实际利率法，按摊余成本进行后续计量。 

本公司金融负债的现时义务全部或部分已经解除的，终止确认该金融负债或其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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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与债权人之间签订协议，以承担新金融负债方式替换现存金融负债，且新金融负债与

现存金融负债的合同条款实质上不同的，终止确认现存金融负债，并同时确认新金融负债。 

金融负债全部或部分终止确认的，将终止确认部分的账面价值与支付的对价（包括转出

的非现金资产或承担的新金融负债）之间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 

3.10.5 金融负债的终止确认 

本公司金融负债的现时义务全部或部分已经解除的，终止确认该金融负债或其一部分。

本公司与债权人之间签订协议，以承担新金融负债方式替换现存金融负债，且新金融负债与

现存金融负债的合同条款实质上不同的，终止确认现存金融负债，并同时确认新金融负债。 

金融负债全部或部分终止确认的，将终止确认部分的账面价值与支付的对价（包括转出

的非现金资产或承担的新金融负债）之间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 

3.10.6 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的抵销 

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在资产负债表内分别列示，不相互抵销。但同时满足下列条件的，

以相互抵销后的净额在资产负债表内列示：本公司具有抵销已确认金额的法定权利，且该种

法定权利是当前可执行的；本公司计划以净额结算，或同时变现该金融资产和清偿该金融负

债。不满足终止确认条件的金融资产转移，转出方不得将已转移的金融资产和相关负债进行

抵销。 

3.11 应收票据 

应收票据项目，反映资产负债表日以摊余成本计量的、企业因销售商品、提供服务等收

到的商业汇票，包括银行承兑汇票和商业承兑汇票。 

3.11.1 预期信用损失的确定方法 

本公司基于单项和组合评估应收款项的预期信用损失。如果有客观证据表明某项应收款

项已经发生信用减值，则本公司对该应收款项在单项资产的基础上确定预期信用损失。对于

划分为组合的应收款项，本公司参考历史信用损失经验，结合当前状况以及对未来经济状况

的预测，通过违约风险敞口和整个存续期预期信用损失率，计算预期信用损失。 

组合名称 组合内容 

银行承兑汇票组合 

参考历史信用损失经验，结合当前状况以

及未来经营状况预测，预期信用损失率为

0 

商业承兑汇票组合 

参考历史信用损失经验，结合当前状况以

及未来经营状况预测，通过违约风险敞口

和整个存续期预期信用损失率，计算预期

信用损失 

3.11.2 预期信用损失的会计处理方法 

信用损失准备的增加或转回金额，作为减值损失或利得计入当期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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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应收账款 

应收账款项目，反映资产负债表日以摊余成本计量的、企业因销售商品、提供服务等经

营活动应收取的款项。 

3.12.1预期信用损失的确定方法 

本公司基于单项和组合评估应收款项的预期信用损失。如果有客观证据表明某项应收款

项已经发生信用减值，则本公司对该应收款项在单项资产的基础上确定预期信用损失。对于

划分为组合的应收款项，本公司参考历史信用损失经验，结合当前状况以及对未来经济状况

的预测，通过违约风险敞口和整个存续期预期信用损失率，计算预期信用损失。 

组合名称 组合内容 

账龄组合 

参考历史信用损失经验，结合当前状况以

及未来经营状况预测，分账龄确定预期信

用损失率，包含除已单独计提减值准备及

无风险组合以外的其他应收款项 

无风险组合 

参考历史信用损失经验，结合当前状况以

及未来经营状况预测，预期信用损失率为

0，包含合并内关联方之间的应收款项 

账龄组合采用账龄分析法计提坏账准备： 

账龄 计提比例（%） 

1 年以内（含 1 年） 5.00 

1－2 年 10.00 

2－3 年 30.00 

3－4 年 50.00 

4－5 年 80.00 

5 年以上 100.00 

    无风险组合不计提坏账准备。 

3.12.2预期信用损失的会计处理方法 

信用损失准备的增加或转回金额，作为减值损失或利得计入当期损益。 

3.13 应收款项融资 

应收款项融资项目，反映资产负债表日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应

收票据和应收账款等。 

本公司视日常资金管理的需要，将部分银行承兑汇票进行贴现和背书，对部分应收账款

进行保理业务，基于出售的频繁程度、金额以及内部管理情况，此类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为

既以收取合同现金流量为目标又以出售为目标，且此类金融资产的合同现金流量特征与基本

借贷安排相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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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类金融资产按照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但减值损失或利得、汇兑

损益和按照实际利率法计算的利息收入计入当期损益。 

3.14 其他应收款 

其他应收款项目，反映资产负债表日“应收利息”、“应收股利”和“其他应收款”。其

中的“应收利息”仅反映相关金融工具已到期可收取但于资产负债表日尚未收到的利息。 

3.14.1 预期信用损失的确定方法 

本公司基于单项和组合评估其他应收款的预期信用损失。如果有客观证据表明某项其他

应收款已经发生信用减值，则本公司对该其他应收款在单项资产的基础上确定预期信用损

失。对于划分为组合的其他应收款，本公司依据其信用风险自初始确认后是否已经显著增

加，采用相当于未来 12个月内或整个存续期的预期信用损失的金额计量减值损失。 

组合名称 组合内容 

账龄组合 

参考历史信用损失经验，结合当前状况以

及未来经营状况预测，分账龄确定预期信

用损失率，包含除已单独计提减值准备及

无风险组合以外的其他应收款项 

无风险组合 

参考历史信用损失经验，结合当前状况以

及未来经营状况预测，预期信用损失率为

0，包含合并内关联方之间的应收款项、员

工社保和公积金。 

账龄组合采用账龄分析法计提坏账准备： 

账龄 计提比例（%） 

1 年以内（含 1 年） 5.00 

1－2 年 10.00 

2－3 年 30.00 

3－4 年 50.00 

4－5 年 80.00 

5 年以上 100.00 

无风险组合不计提坏账准备。 

本公司在每个资产负债表日评估相关其他应收款的信用风险自初始确认后的变动情况。

若该其他应收款的信用风险自初始确认后已显著增加，本公司按照相当于该其他应收款整个

存续期内预期信用损失的金额计量其损失准备；若该其他应收款的信用风险自初始确认后并

未显著增加，本公司按照相当于该其他应收款未来 12 个月内预期信用损失的金额计量其损

失准备。 

3.14.2 预期信用损失的会计处理方法 

信用损失准备的增加或转回金额，作为减值损失或利得计入当期损益。 

本公司在前一会计期间已经按照相当于其他应收款整个存续期内预期信用损失的金额

计量了损失准备，但在当期资产负债表日，该其他应收款已不再属于自初始确认后信用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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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增加的情形的，本公司在当期资产负债表日按照相当于未来 12 个月内预期信用损失的

金额计量该其他应收款的损失准备，由此形成的损失准备的转回金额作为减值利得计入当期

损益。 

3.15 存货 

3.15.1 存货的分类 

存货主要包括原材料、库存商品、合同履约成本等。 

3.15.2 存货取得和发出的计价方法 

存货在取得时按实际成本计价，存货成本包括采购成本、加工成本和其他成本。领用和

发出时按个别认定法等计价。 

3.15.3 存货可变现净值的确认和跌价准备的计提方法 

可变现净值是指在日常活动中，存货的估计售价减去至完工时估计将要发生的成本、估

计的销售费用以及相关税费后的金额。在确定存货的可变现净值时，以取得的确凿证据为基

础，同时考虑持有存货的目的以及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的影响。 

在资产负债表日，存货按照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计量。当其可变现净值低于成本时，

提取存货跌价准备。存货跌价准备按单个存货项目的成本高于其可变现净值的差额提取。对

于数量繁多、单价较低的存货，按存货类别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对在同一地区生产和销售的

产品系列相关、具有相同或类似最终用途或目的，且难以与其他项目分开计量的存货，可合

并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后，如果以前减记存货价值的影响因素已经消失，导致存货的可变现

净值高于其账面价值的，在原已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金额内予以转回，转回的金额计入当期

损益。 

3.15.4 存货的盘存制度为永续盘存制 

3.16 合同资产 

3.16.1 合同资产的确认方法及标准 

合同资产，是指本公司已向客户转让商品而有权收取对价的权利，且该权利取决于时间

流逝之外的其他因素。本公司已向客户转移商品而拥有的、无条件（仅取决于时间流逝）向

客户收取对价的权利作为应收款项列示。同一合同下的合同资产和合同负债以净额列示，不

同合同下的合同资产和合同负债不予抵销。 

3.16.2 合同资产预期信用损失的确定方法及会计处理方法 

组合

名称 
组合内容 

账 龄

组合 

参考历史信用损失经验，结合当前状况以及未来经营状况预测，分账龄确定预期

信用损失率，包含除已单独计提减值准备及无风险组合以外的其他应收款项 

无 风

险 组
参考历史信用损失经验，结合当前状况以及未来经营状况预测，预期信用损失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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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为 0，包含合并内关联方之间的应收款项 

本公司基于单项和组合评估合同资产的预期信用损失。如果有客观证据表明某项合同资

产已经发生信用减值，则本公司对该合同资产在单项资产的基础上确定预期信用损失。对于

划分为组合的合同资产，本公司参考历史信用损失经验，结合当前状况以及对未来经济状况

的预测，通过违约风险敞口和整个存续期预期信用损失率，计算预期信用损失。 

账龄组合采用账龄分析法计提坏账准备： 

账龄 计提比例（%） 

1 年以内（含 1 年） 5.00 

1－2 年 10.00 

2－3 年 30.00 

3－4 年 50.00 

4－5 年 80.00 

5 年以上 100.00 

    无风险组合不计提坏账准备。 

预期信用损失的会计处理方法，信用损失准备的增加或转回金额，作为减值损失或利得

计入当期损益。 

3.17 合同成本 

合同成本分为合同履约成本与合同取得成本。 

本公司为履行合同而发生的成本，在满足下列条件时作为合同履约成本确认为一项资

产：①该成本与一份当前或预期取得的合同直接相关；②该成本增加了本公司未来用于履行

履约义务的资源；③该成本预期能够收回。 

为取得合同发生的增量成本是指本公司不取得合同就不会发生的成本（如销售佣金等）。

该成本预期能够收回的，本公司将其作为合同取得成本确认为一项资产。本公司为取得合同

发生的、除预期能够收回的增量成本之外的其他支出于发生时计入当期损益。 

合同取得成本确认的资产和合同履约成本确认的资产（以下简称“与合同成本有关的资

产”），采用与该资产相关的商品或服务收入确认相同的基础进行摊销，计入当期损益。摊销

期限不超过一年则在发生时计入当期损益。与合同成本有关的资产，其账面价值高于下列两

项的差额的，本公司将对于超出部分计提减值准备，并确认为资产减值损失：（1）因转让与

该资产相关的商品或服务预期能够取得的剩余对价；（2）为转让该相关商品或服务估计将要

发生的成本。 

上述资产减值准备后续发生转回的，转回后的资产账面价值不超过假定不计提减值准备

情况下该资产在转回日的账面价值。 

3.18 持有待售资产 

本公司若主要通过出售（包括具有商业实质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下同）而非持续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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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非流动资产或处置组收回其账面价值的，则将其划分为持有待售类别。具体标准为同时

满足以下条件：某项非流动资产或处置组根据类似交易中出售此类资产或处置组的惯例，在

当前状况下即可立即出售；本公司已经就出售计划作出决议且获得确定的购买承诺；预计出

售将在一年内完成。其中，处置组是指在一项交易中作为整体通过出售或其他方式一并处置

的一组资产，以及在该交易中转让的与这些资产直接相关的负债。处置组所属的资产组或资

产组组合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8号——资产减值》分摊了企业合并中取得的商誉的，该处

置组应当包含分摊至处置组的商誉。 

本公司初始计量或在资产负债表日重新计量划分为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和处置组时，

其账面价值高于公允价值减去出售费用后的净额的，将账面价值减记至公允价值减去出售费

用后的净额，减记的金额确认为资产减值损失，计入当期损益，同时计提持有待售资产减值

准备。对于处置组，所确认的资产减值损失先抵减处置组中商誉的账面价值，再按比例抵减

该处置组内适用《企业会计准则第 42 号——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

（以下简称“持有待售准则”）的计量规定的各项非流动资产的账面价值。后续资产负债表

日持有待售的处置组公允价值减去出售费用后的净额增加的，以前减记的金额应当予以恢

复，并在划分为持有待售类别后适用持有待售准则计量规定的非流动资产确认的资产减值损

失金额内转回，转回金额计入当期损益，并根据处置组中除商誉外适用持有待售准则计量规

定的各项非流动资产账面价值所占比重按比例增加其账面价值；已抵减的商誉账面价值，以

及适用持有待售准则计量规定的非流动资产在划分为持有待售类别前确认的资产减值损失

不得转回。 

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或处置组中的非流动资产不计提折旧或摊销，持有待售的处置组

中负债的利息和其他费用继续予以确认。 

非流动资产或处置组不再满足持有待售类别的划分条件时，本公司不再将其继续划分为

持有待售类别或将非流动资产从持有待售的处置组中移除，并按照以下两者孰低计量：①划

分为持有待售类别前的账面价值，按照假定不划分为持有待售类别情况下本应确认的折旧、

摊销或减值等进行调整后的金额；②可收回金额。 

长期应收款项目，反映资产负债表日企业的长期应收款项，包括融资租赁产生的应收款

项、采用递延方式具有融资性质的销售商品和提供劳务等产生的应收款项等。 

3.19 长期股权投资 

本部分所指的长期股权投资是指本公司对被投资单位具有控制、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的

长期股权投资。 

3.19.1 共同控制、重要影响的判断标准 

共同控制，是指按照相关约定对某项安排所共有的控制，并且该安排的相关活动必须经

过分享控制权的参与方一致同意后才能决策。 

重大影响，是指投资方对被投资单位的财务和经营政策有参与决策的权力，但并不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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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或者与其他方一起共同控制这些政策的制定。在确定能否对被投资单位施加重大影响

时，应当考虑投资方和其他方持有的被投资单位当期可转换公司债券、当期可执行认股权证

等潜在表决权因素。投资方能够对被投资单位施加重大影响的，被投资单位为其联营企业。 

3.19.2 投资成本的确定 

对于企业合并取得的长期股权投资，详见附注“3.5同一控制下和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

并的会计处理方法”。 

除企业合并形成的长期股权投资外的其他股权投资，按成本进行初始计量，该成本视长

期股权投资取得方式的不同，分别按照本公司实际支付的现金购买价款、本公司发行的权益

性证券的公允价值、投资合同或协议约定的价值、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交易中换出资产的公允

价值或原账面价值、该项长期股权投资自身的公允价值等方式确定。与取得长期股权投资直

接相关的费用、税金及其他必要支出也计入投资成本。 

3.19.3 后续计量及损益确认方法 

对被投资单位具有共同控制（构成共同经营者除外）或重大影响的长期股权投资，采用

权益法核算。此外，公司财务报表采用成本法核算能够对被投资单位实施控制的长期股权投

资。 

3.19.3.1 成本法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 

采用成本法核算时，长期股权投资按初始投资成本计价，追加或收回投资调整长期股权

投资的成本。除取得投资时实际支付的价款或者对价中包含的已宣告但尚未发放的现金股利

或者利润外，当期投资收益按照享有被投资单位宣告发放的现金股利或利润确认。 

3.19.3.2 权益法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 

采用权益法核算时，长期股权投资的初始投资成本大于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

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的，不调整长期股权投资的初始投资成本；初始投资成本小于投资时应

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的，其差额计入当期损益，同时调整长期股权投

资的成本。 

采用权益法核算时，按照应享有或应分担的被投资单位实现的净损益和其他综合收益的

份额，分别确认投资收益和其他综合收益，同时调整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按照被投资

单位宣告分派的利润或现金股利计算应享有的部分，相应减少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对

于被投资单位除净损益、其他综合收益和利润分配以外所有者权益的其他变动，调整长期股

权投资的账面价值并计入资本公积。在确认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净损益的份额时，以取得投资

时被投资单位各项可辨认资产等的公允价值为基础，对被投资单位的净利润进行调整后确

认。被投资单位采用的会计政策及会计期间与本公司不一致的，按照本公司的会计政策及会

计期间对被投资单位的财务报表进行调整，并据以确认投资收益和其他综合收益。对于本公

司与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之间发生的交易，投出或出售的资产不构成业务的，未实现内部交

易损益按照享有的比例计算归属于本公司的部分予以抵销，在此基础上确认投资损益。但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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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与被投资单位发生的未实现内部交易损失，属于所转让资产减值损失的，不予以抵销。 

在确认应分担被投资单位发生的净亏损时，以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和其他实质上构

成对被投资单位净投资的长期权益减记至零为限。此外，如本公司对被投资单位负有承担额

外损失的义务，则按预计承担的义务确认预计负债，计入当期投资损失。被投资单位以后期

间实现净利润的，本公司在收益分享额弥补未确认的亏损分担额后，恢复确认收益分享额。 

3.19.3.3 处置长期股权投资 

在合并财务报表中，母公司在不丧失控制权的情况下部分处置对子公司的长期股权投

资，处置价款与处置长期股权投资相对应享有子公司净资产的差额计入股东权益；母公司部

分处置对子公司的长期股权投资导致丧失对子公司控制权的，按本附注“3.6合并财务报表

编制的方法”中所述的相关会计政策处理。 

其他情形下的长期股权投资处置，对于处置的股权，其账面价值与实际取得价款的差额，

计入当期损益。 

采用权益法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处置后的剩余股权仍采用权益法核算的，在处置时将

原计入股东权益的其他综合收益部分按相应的比例采用与被投资单位直接处置相关资产或

负债相同的基础进行会计处理。因被投资方除净损益、其他综合收益和利润分配以外的其他

所有者权益变动而确认的所有者权益，按比例结转入当期损益。 

采用成本法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处置后剩余股权仍采用成本法核算的，其在取得对被

投资单位的控制之前因采用权益法核算或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准则核算而确认的其他综合

收益，采用与被投资单位直接处置相关资产或负债相同的基础进行会计处理，并按比例结转

当期损益；因采用权益法核算而确认的被投资单位净资产中除净损益、其他综合收益和利润

分配以外的其他所有者权益变动按比例结转当期损益。 

本公司因处置部分股权投资丧失了对被投资单位的控制的，在编制个别财务报表时，处

置后的剩余股权能够对被投资单位实施共同控制或施加重大影响的，改按权益法核算，并对

该剩余股权视同自取得时即采用权益法核算进行调整；处置后的剩余股权不能对被投资单位

实施共同控制或施加重大影响的，改按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准则的有关规定进行会计处理，

其在丧失控制之日的公允价值与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对于本公司取得对被投

资单位的控制之前，因采用权益法核算或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准则核算而确认的其他综合收

益，在丧失对被投资单位控制时采用与被投资单位直接处置相关资产或负债相同的基础进行

会计处理，因采用权益法核算而确认的被投资单位净资产中除净损益、其他综合收益和利润

分配以外的其他所有者权益变动在丧失对被投资单位控制时结转入当期损益。其中，处置后

的剩余股权采用权益法核算的，其他综合收益和其他所有者权益按比例结转；处置后的剩余

股权改按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准则进行会计处理的，其他综合收益和其他所有者权益全部结

转。 

本公司因处置部分股权投资丧失了对被投资单位的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的，处置后的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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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股权改按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准则核算，其在丧失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之日的公允价值与

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原股权投资因采用权益法核算而确认的其他综合收益，

在终止采用权益法核算时采用与被投资单位直接处置相关资产或负债相同的基础进行会计

处理，因被投资方除净损益、其他综合收益和利润分配以外的其他所有者权益变动而确认的

所有者权益，在终止采用权益法时全部转入当期投资收益。 

本公司通过多次交易分步处置对子公司股权投资直至丧失控制权，如果上述交易属于一

揽子交易的，将各项交易作为一项处置子公司股权投资并丧失控制权的交易进行会计处理，

在丧失控制权之前每一次处置价款与所处置的股权对应的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价值之间的差

额，先确认为其他综合收益，到丧失控制权时再一并转入丧失控制权的当期损益。 

3.20 投资性房地产 

投资性房地产是指为赚取租金或资本增值，或两者兼有而持有的房地产。包括已出租的

土地使用权、持有并准备增值后转让的土地使用权、已出租的建筑物等。 

3.20.1 投资性房地产计量模式 

投资性房地产按成本进行初始计量。与投资性房地产有关的后续支出，如果与该资产有

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且其成本能可靠地计量，则计入投资性房地产成本。其他后续支

出，在发生时计入当期损益。 

3.20.2 折旧或摊销方法 

本公司采用成本模式对投资性房地产进行后续计量，并按照与房屋建筑物或土地使用权

一致的政策进行折旧或摊销。 

投资性房地产的减值测试方法和减值准备计提方法详见附注“3.26 长期资产减值”。 

自用房地产或存货转换为投资性房地产或投资性房地产转换为自用房地产时，按转换前

的账面价值作为转换后的入账价值。 

当投资性房地产被处置、或者永久退出使用且预计不能从其处置中取得经济利益时，终

止确认该项投资性房地产。投资性房地产出售、转让、报废或毁损的处置收入扣除其账面价

值和相关税费后计入当期损益。 

3.21 固定资产 

3.21.1 确认条件 

固定资产是指为生产商品、提供劳务、出租或经营管理而持有的，使用寿命超过一个会

计年度的有形资产。固定资产仅在与其有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本公司，且其成本能够可

靠地计量时才予以确认。固定资产按成本并考虑预计弃置费用因素的影响进行初始计量。 

3.21.2 折旧方法 

固定资产从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次月起，采用年限平均法在使用寿命内计提折旧。各

类固定资产的使用寿命、预计净残值和年折旧率如下： 

类别 折旧方法 折旧年限(年) 残值率(%) 年折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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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设备 年限平均法 3-5 5% 19.00%-31.67% 

预计净残值是指假定固定资产预计使用寿命已满并处于使用寿命终了时的预期状态，本

公司目前从该项资产处置中获得的扣除预计处置费用后的金额。 

3.21.3 减值测试方法及减值准备计提方法 

详见附注“3.26 长期资产减值”。 

3.21.4 其他说明 

与固定资产有关的后续支出，如果与该固定资产有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且其成本能

可靠地计量，则计入固定资产成本，并终止确认被替换部分的账面价值。除此以外的其他后

续支出，在发生时计入当期损益。 

当固定资产处于处置状态或预期通过使用或处置不能产生经济利益时，终止确认该固定

资产。固定资产出售、转让、报废或毁损的处置收入扣除其账面价值和相关税费后的差额计

入当期损益。 

本公司至少于年度终了对固定资产的使用寿命、预计净残值和折旧方法进行复核，如发

生改变则作为会计估计变更处理。 

3.22 在建工程 

3.22.1 初始计量 

本公司自行建造的在建工程按实际成本计价，实际成本由建造该项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

状态前所发生的必要支出构成，包括工程用物资成本、人工成本、交纳的相关税费、应予资

本化的借款费用以及应分摊的间接费用等。 

3.22.2 结转为固定资产的标准和时点 

在建工程项目按建造该项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前所发生的全部支出，作为固定资产

的入账价值。所建造的在建工程已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但尚未办理竣工决算的，自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态之日起，根据工程预算、造价或者工程实际成本等，按估计的价值转入固定资

产，并按本公司固定资产折旧政策计提固定资产的折旧，待办理竣工决算后，再按实际成本

调整原来的暂估价值，但不调整原已计提的折旧额。 

在建工程的减值测试方法和减值准备计提方法详见附注“3.26长期资产减值”。 

3.23 借款费用 

3.23.1 借款费用资本化的确认原则 

本公司发生的借款费用，可直接归属于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产的购建或者生产的，予以

资本化，计入相关资产成本；其他借款费用，在发生时根据其发生额确认为费用，计入当期

损益。 

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产，是指需要经过相当长时间的购建或者生产活动才能达到预定可

使用或者可销售状态的固定资产、投资性房地产和存货等资产。 

借款费用同时满足下列条件时开始资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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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资产支出已经发生，资产支出包括为购建或者生产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产而以支

付现金、转移非现金资产或者承担带息债务形式发生的支出； 

（2）借款费用已经发生； 

（3）为使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或者可销售状态所必要的购建或者生产活动已经开始。 

3.23.2 借款费用资本化期间 

资本化期间，指从借款费用开始资本化时点到停止资本化时点的期间，借款费用暂停资

本化的期间不包括在内。 

当购建或者生产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或者可销售状态时，借款费用停

止资本化。 

当购建或者生产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产中部分项目分别完工且可单独使用时，该部分资

产借款费用停止资本化。 

购建或者生产的资产的各部分分别完工，但必须等到整体完工后才可使用或可对外销售

的，在该资产整体完工时停止借款费用资本化。 

3.23.3 暂停资本化期间 

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产在购建或生产过程中发生的非正常中断、且中断时间连续超过 3

个月的，则借款费用暂停资本化；该项中断如是所购建或生产的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产达到

预定可使用状态或者可销售状态必要的程序，则借款费用继续资本化。在中断期间发生的借

款费用确认为当期损益，直至资产的购建或者生产活动重新开始后借款费用继续资本化。 

3.23.4 借款费用资本化金额的计算方法 

专门借款的利息费用（扣除尚未动用的借款资金存入银行取得的利息收入或者进行暂时

性投资取得的投资收益）及其辅助费用在所购建或者生产的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产达到预定

可使用或者可销售状态前，予以资本化。 

根据累计资产支出超过专门借款部分的资产支出按每月月末平均乘以所占用一般借款

的资本化率，计算确定一般借款应予资本化的利息金额。资本化率根据一般借款加权平均利

率计算确定。 

借款存在折价或者溢价的，按照实际利率法确定每一会计期间应摊销的折价或者溢价金

额，调整每期利息金额。 

3.24 使用权资产 

本公司对使用权资产按照成本进行初始计量，该成本包括：①租赁负债的初始计量金额；

②在租赁期开始日或之前支付的租赁付款额，存在租赁激励的，扣除已享受的租赁激励相关

金额；③本公司发生的初始直接费用；④本公司为拆卸及移除租赁资产、复原租赁资产所在

场地或将租赁资产恢复至租赁条款约定状态预计将发生的成本（不包括为生产存货而发生的

成本）。 

在租赁期开始日后，本公司采用成本模式对使用权资产进行后续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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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合理确定租赁期届满时取得租赁资产所有权的，本公司在租赁资产剩余使用寿命内

计提折旧。无法合理确定租赁期届满时能够取得租赁资产所有权的，本公司在租赁期与租赁

资产剩余使用寿命两者孰短的期间内计提折旧。对计提了减值准备的使用权资产，则在未来

期间按扣除减值准备后的账面价值参照上述原则计提折旧。 

3.25无形资产 

无形资产是指本公司拥有或者控制的没有实物形态的可辨认非货币性资产。 

3.25.1 计价方法、使用寿命 

无形资产按成本进行初始计量。与无形资产有关的支出，如果相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

入本公司且其成本能可靠地计量，则计入无形资产成本。除此以外的其他项目的支出，在发

生时计入当期损益。 

取得的土地使用权通常作为无形资产核算。自行开发建造厂房等建筑物，相关的土地使

用权支出和建筑物建造成本则分别作为无形资产和固定资产核算。如为外购的房屋及建筑

物，则将有关价款在土地使用权和建筑物之间进行分配，难以合理分配的，全部作为固定资

产处理。 

使用寿命有限的无形资产自可供使用时起，对其原值在其预计使用寿命内采用直线法分

期平均摊销。 

类别 摊销年限(年) 

软件 3 

使用寿命不确定的无形资产不予摊销。 

 期末，对使用寿命有限的无形资产的使用寿命和摊销方法进行复核，如发生变更则

作为会计估计变更处理。此外，还对使用寿命不确定的无形资产的使用寿命进行复核，如果

有证据表明该无形资产为企业带来经济利益的期限是可预见的，则估计其使用寿命并按照使

用寿命有限的无形资产的摊销政策进行摊销。 

3.25.2 研发支出的归集范围及相关会计处理方法 

本公司内部研究开发项目的支出分为研究阶段支出与开发阶段支出。 

研究阶段的支出，于发生时计入当期损益。 

开发阶段的支出同时满足下列条件的，确认为无形资产，不能满足下述条件的开发阶段

的支出计入当期损益：①完成该无形资产以使其能够使用或出售在技术上具有可行性；②具

有完成该无形资产并使用或出售的意图；③无形资产产生经济利益的方式，包括能够证明运

用该无形资产生产的产品存在市场或无形资产自身存在市场，无形资产将在内部使用的，能

够证明其有用性；④有足够的技术、财务资源和其他资源支持，以完成该无形资产的开发，

并有能力使用或出售该无形资产；⑤归属于该无形资产开发阶段的支出能够可靠地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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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区分研究阶段支出和开发阶段支出的，将发生的研发支出全部计入当期损益。 

3.25.3 减值测试方法及减值准备计提方法 

详见附注“3.26 长期资产减值”。 

3.26 长期资产减值 

对于固定资产、在建工程、使用寿命有限的无形资产、以成本模式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

及对子公司、合营企业、联营企业的长期股权投资等非流动非金融资产，本公司于资产负债

表日判断是否存在减值迹象。如存在减值迹象的，则估计其可收回金额，进行减值测试。商

誉、使用寿命不确定的无形资产和尚未达到可使用状态的无形资产，无论是否存在减值迹

象，每年均进行减值测试。 

减值测试结果表明资产的可收回金额低于其账面价值的，按其差额计提减值准备并计入

减值损失。可收回金额为资产的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与资产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

现值两者之间的较高者。资产的公允价值根据公平交易中销售协议价格确定；不存在销售协

议但存在资产活跃市场的，公允价值按照该资产的买方出价确定；不存在销售协议和资产活

跃市场的，则以可获取的最佳信息为基础估计资产的公允价值。处置费用包括与资产处置有

关的法律费用、相关税费、搬运费以及为使资产达到可销售状态所发生的直接费用。资产预

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按照资产在持续使用过程中和最终处置时所产生的预计未来现金流

量，选择恰当的折现率对其进行折现后的金额加以确定。资产减值准备按单项资产为基础计

算并确认，如果难以对单项资产的可收回金额进行估计的，以该资产所属的资产组确定资产

组的可收回金额。资产组是能够独立产生现金流入的最小资产组合。 

在财务报表中单独列示的商誉，在进行减值测试时，将商誉的账面价值分摊至预期从企

业合并的协同效应中受益的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测试结果表明包含分摊的商誉的资产组或

资产组组合的可收回金额低于其账面价值的，确认相应的减值损失。减值损失金额先抵减分

摊至该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的商誉的账面价值，再根据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中除商誉以外的

其他各项资产的账面价值所占比重，按比例抵减其他各项资产的账面价值。 

上述资产减值损失一经确认，以后期间不予转回价值得以恢复的部分。 

3.27 合同负债 

合同负债，是指本公司已收或应收客户对价而应向客户转让商品的义务。如果在本公司

向客户转让商品之前，客户已经支付了合同对价或本公司已经取得了无条件收款权，本公司

在客户实际支付款项和到期应支付款项孰早时点，将该已收或应收款项列示为合同负债。同

一合同下的合同资产和合同负债以净额列示，不同合同下的合同资产和合同负债不予抵销。 

3.28 职工薪酬 

本公司职工薪酬主要包括短期职工薪酬、离职后福利、辞退福利。其中： 

3.29 短期薪酬的会计处理方法 



公告编号：2025-015 

短期薪酬主要包括工资、奖金、津贴和补贴、职工福利费、医疗保险费、生育保险费、

工伤保险费、住房公积金、工会经费和职工教育经费、非货币性福利等。本公司在职工为本

公司提供服务的会计期间将实际发生的短期职工薪酬确认为负债，并计入当期损益或相关资

产成本。其中非货币性福利按公允价值计量。 

3.30 租赁负债 

本公司对租赁负债按照租赁期开始日尚未支付的租赁付款额的现值进行初始计量。在计

算租赁付款额的现值时，本公司采用租赁内含利率作为折现率；无法确定租赁内含利率的，

采用本公司增量借款利率作为折现率。租赁付款额包括：①扣除租赁激励相关金额后的固定

付款额及实质固定付款额；②取决于指数或比率的可变租赁付款额；③在本公司合理确定将

行使该选择权的情况下，租赁付款额包括购买选择权的行权价格；④在租赁期反映出本公司

将行使终止租赁选择权的情况下，租赁付款额包括行使终止租赁选择权需支付的款项；⑤根

据本公司提供的担保余值预计应支付的款项。 

本公司按照固定的折现率计算租赁负债在租赁期内各期间的利息费用，并计入当期损益

或相关资产成本。 

未纳入租赁负债计量的可变租赁付款额应当在实际发生时计入当期损益或相关资产成

本。 

3.31 预计负债 

当与或有事项相关的义务同时符合以下条件，确认为预计负债：（1）该义务是本公司承

担的现时义务；（2）履行该义务很可能导致经济利益流出；（3）该义务的金额能够可靠地计

量。 

在资产负债表日，考虑与或有事项有关的风险、不确定性和货币时间价值等因素，按照

履行相关现时义务所需支出的最佳估计数对预计负债进行计量。 

如果清偿预计负债所需支出全部或部分预期由第三方补偿的，补偿金额在基本确定能够

收到时，作为资产单独确认，且确认的补偿金额不超过预计负债的账面价值。 

3.31.1 亏损合同 

亏损合同是履行合同义务不可避免会发生的成本超过预期经济利益的合同。其中，“履

行合同义务不可避免会发生的成本”应当反映退出该合同的最低净成本，即履行该合同的成

本与未能履行该合同而发生的补偿或处罚两者之间的较低者。企业履行该合同的成本包括履

行合同的增量成本和与履行合同直接相关的其他成本的分摊金额。其中，履行合同的增量成

本包括直接人工、直接材料等；与履行合同直接相关的其他成本的分摊金额包括用于履行合

同的固定资产的折旧费用分摊金额等。 

待执行合同变成亏损合同，且该亏损合同产生的义务满足上述预计负债的确认条件的，

将合同预计损失超过合同标的资产已确认的减值损失（如有）的部分，确认为预计负债。 

3.32 股份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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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1 股份支付的会计处理方法 

股份支付是为了获取职工或其他方提供服务而授予权益工具或者承担以权益工具为基

础确定的负债的交易。股份支付分为以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和以现金结算的股份支付。 

3.32.1.1 以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 

用以换取职工提供的服务的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以授予职工权益工具在授予日的公允

价值计量。该公允价值的金额在完成等待期内的服务或达到规定业绩条件才可行权的情况

下，在等待期内以对可行权权益工具数量的最佳估计为基础，按直线法计算计入相关成本或

费用/在授予后立即可行权时，在授予日计入相关成本或费用，相应增加资本公积。 

在等待期内每个资产负债表日，本公司根据最新取得的可行权职工人数变动等后续信息

做出最佳估计，修正预计可行权的权益工具数量。上述估计的影响计入当期相关成本或费

用，并相应调整资本公积。 

用以换取其他方服务的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如果其他方服务的公允价值能够可靠计

量，按照其他方服务在取得日的公允价值计量，如果其他方服务的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

但权益工具的公允价值能够可靠计量的，按照权益工具在服务取得日的公允价值计量，计入

相关成本或费用，相应增加股东权益。 

在极少数情况下，当授予权益工具公允价值无法可靠计量时，可以参考以下表述：当授

予权益工具的公允价值无法可靠计量时，在服务取得日、后续的每个资产负债表日以及结算

日，按权益工具的内在价值计量，内在价值变动计入当期损益。 

3.32.1.2 以现金结算的股份支付 

以现金结算的股份支付，按照本公司承担的以股份或其他权益工具为基础确定的负债的

公允价值计量。如授予后立即可行权，在授予日计入相关成本或费用，相应增加负债；如须

完成等待期内的服务或达到规定业绩条件以后才可行权，在等待期的每个资产负债表日，以

对可行权情况的最佳估计为基础，按照本公司承担负债的公允价值金额，将当期取得的服务

计入成本或费用，相应增加负债。 

在相关负债结算前的每个资产负债表日以及结算日，对负债的公允价值重新计量，其变

动计入当期损益。 

3.32.2 修改、终止股份支付计划的相关会计处理 

本公司对股份支付计划进行修改时，若修改增加了所授予权益工具的公允价值，按照权

益工具公允价值的增加相应确认取得服务的增加。权益工具公允价值的增加是指修改前后的

权益工具在修改日的公允价值之间的差额。若修改减少了股份支付公允价值总额或采用了其

他不利于职工的方式，则仍继续对取得的服务进行会计处理，视同该变更从未发生，除非本

公司取消了部分或全部已授予的权益工具。 

在等待期内，如果取消了授予的权益工具，本公司对取消所授予的权益性工具作为加速

行权处理，将剩余等待期内应确认的金额立即计入当期损益，同时确认资本公积。职工或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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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方能够选择满足非可行权条件但在等待期内未满足的，本公司将其作为授予权益工具的取

消处理。 

涉及本公司与本公司股东或实际控制人的股份支付交易的会计处理 

涉及本公司与本公司股东或实际控制人的股份支付交易，结算企业与接受服务企业中其

一在本公司内，另一在本公司外的，在本公司合并财务报表中按照以下规定进行会计处理： 

①结算企业以其本身权益工具结算的，将该股份支付交易作为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处

理；除此之外，作为现金结算的股份支付处理。 

结算企业是接受服务企业的投资者的，按照授予日权益工具的公允价值或应承担负债的

公允价值确认为对接受服务企业的长期股权投资，同时确认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或负

债。 

②接受服务企业没有结算义务或授予本企业职工的是其本身权益工具的，将该股份支付

交易作为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处理；接受服务企业具有结算义务且授予本企业职工的并非其

本身权益工具的，将该股份支付交易作为现金结算的股份支付处理。 

本公司内各企业之间发生的股份支付交易，接受服务企业和结算企业不是同一企业的，

在接受服务企业和结算企业各自的个别财务报表中对该股份支付交易的确认和计量，比照上

述原则处理。 

3.33 收入 

3.33.1 收入确认和计量所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公司与客户之间的合同同时满足下列条件时，在客户取得相关商品控制权时确认收

入：合同各方已批准该合同并承诺将履行各自义务；合同明确了合同各方与所转让商品或提

供劳务相关的权利和义务；合同有明确的与所转让商品相关的支付条款；合同具有商业实

质，即履行该合同将改变本公司未来现金流量的风险、时间分布或金额；本公司因向客户转

让商品而有权取得的对价很可能收回。 

在合同开始日，本公司识别合同中存在的各单项履约义务，并将交易价格按照各单项履

约义务所承诺商品的单独售价的相对比例分摊至各单项履约义务。在确定交易价格时考虑了

可变对价、合同中存在的重大融资成分、非现金对价、应付客户对价等因素的影响。 

对于合同中的每个单项履约义务，如果满足下列条件之一的，本公司在相关履约时段内

按照履约进度将分摊至该单项履约义务的交易价格确认为收入：客户在本公司履约的同时即

取得并消耗本公司履约所带来的经济利益；客户能够控制本公司履约过程中在建的商品；本

公司履约过程中所产出的商品具有不可替代用途，且本公司在整个合同期间内有权就累计至

今已完成的履约部分收取款项。履约进度根据所转让商品的性质采用投入法或产出法确定，

当履约进度不能合理确定时，本公司已经发生的成本预计能够得到补偿的，按照已经发生的

成本金额确认收入，直到履约进度能够合理确定为止。 

如果不满足上述条件之一，则本公司在客户取得相关商品控制权的时点将分摊至该单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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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约义务的交易价格确认收入。在判断客户是否已取得商品控制权时，本公司考虑下列迹

象：企业就该商品享有现时收款权利，即客户就该商品负有现时付款义务；企业已将该商品

的法定所有权转移给客户，即客户已拥有该商品的法定所有权；企业已将该商品实物转移给

客户，即客户已实物占有该商品；企业已将该商品所有权上的主要风险和报酬转移给客户，

即客户已取得该商品所有权上的主要风险和报酬；客户已接受该商品；其他表明客户已取得

商品控制权的迹象。 

3.33.2 收入具体确认时点及计量方法 

本公司的业务收入主要来源于以下业务类型： 

3.33.2.1 销售（系统集成类）收入确认的具体方法：客户验收后出具验收报告确认。 

3.33.2.2 劳务及服务收入确认的具体方法：本公司与客户签订合同并实际提供劳务及

服务后，客户出具验收报告确认收入。 

3.34 政府补助 

政府补助是指本公司从政府无偿取得货币性资产和非货币性资产，不包括政府以投资者

身份并享有相应所有者权益而投入的资本。政府补助分为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和与收益相

关的政府补助。本公司执行的具体标准：本公司将所取得的用于购建或以其他方式形成长期

资产的政府补助界定为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其余政府补助界定为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

助。若政府文件未明确规定补助对象，则采用以下方式将补助款划分为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

助和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①政府文件明确了补助所针对的特定项目的，根据该特定项目

的预算中将形成资产的支出金额和计入费用的支出金额的相对比例进行划分，对该划分比例

需在每个资产负债表日进行复核，必要时进行变更；②政府文件中对用途仅作一般性表述，

没有指明特定项目的，作为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政府补助为货币性资产的，按照收到或

应收的金额计量。政府补助为非货币性资产的，按照公允价值计量；公允价值不能够可靠取

得的，按照名义金额计量。按照名义金额计量的政府补助，直接计入当期损益。 

本公司涉及的各项政府补助确认时点，本公司对于政府补助通常在实际收到时，按照实

收金额予以确认和计量。但对于期末有确凿证据表明能够符合财政扶持政策规定的相关条件

预计能够收到财政扶持资金，按照应收的金额计量。按照应收金额计量的政府补助应同时符

合以下条件：①应收补助款的金额已经过有权政府部门发文确认，或者可根据正式发布的财

政资金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自行合理测算，且预计其金额不存在重大不确定性；②所依据的

是当地财政部门正式发布并按照《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规定予以主动公开的财政扶持项目

及其财政资金管理办法，且该管理办法应当是普惠性的（任何符合规定条件的企业均可申

请），而不是专门针对特定企业制定的；③相关的补助款批文中已明确承诺了拨付期限，且

该款项的拨付是有相应财政预算作为保障的，因而可以合理保证其可在规定期限内收到；④

根据本公司和该补助事项的具体情况，应满足的其他相关条件（如有）。 

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确认为递延收益，并在相关资产的使用寿命内按照合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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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法分期计入当期损益。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用于补偿以后期间的相关成本费用或损

失的，确认为递延收益，并在确认相关成本费用或损失的期间计入当期损益或冲减相关成

本；用于补偿已经发生的相关成本费用或损失的，直接计入当期损益或冲减相关成本。 

同时包含与资产相关部分和与收益相关部分的政府补助，区分不同部分分别进行会计处

理；难以区分的，将其整体归类为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与本公司日常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按照经济业务的实质，计入其他收益或冲减相关成

本费用；与日常活动无关的政府补助，计入营业外收支。 

已确认的政府补助需要退回时，存在相关递延收益余额的，冲减相关递延收益账面余额，

超出部分计入当期损益或对初始确认时冲减相关资产账面价值的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调

整资产账面价值；属于其他情况的，直接计入当期损益。 

3.35 递延所得税资产/递延所得税负债 

3.35.1 当期所得税 

资产负债表日，对于当期和以前期间形成的当期所得税负债（或资产），以按照税法规

定计算的预期应交纳（或返还）的所得税金额计量。计算当期所得税费用所依据的应纳税所

得额系根据有关税法规定对本报告期税前会计利润作相应调整后计算得出。 

3.35.2 递延所得税资产及递延所得税负债 

某些资产、负债项目的账面价值与其计税基础之间的差额，以及未作为资产和负债确认

但按照税法规定可以确定其计税基础的项目的账面价值与计税基础之间的差额产生的暂时

性差异，采用资产负债表债务法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及递延所得税负债。 

与商誉的初始确认有关，以及与既不是企业合并、发生时也不影响会计利润和应纳税所

得额（或可抵扣亏损）且初始确认的资产和负债未导致产生等额应纳税暂时性差异和可抵扣

暂时性差异的单项交易，交易中产生的资产或负债的初始确认有关的应纳税暂时性差异，不

予确认有关的递延所得税负债。此外，对与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投资相关的应纳税

暂时性差异，如果本公司能够控制暂时性差异转回的时间，而且该暂时性差异在可预见的未

来很可能不会转回，也不予确认有关的递延所得税负债。除上述例外情况，本公司确认其他

所有应纳税暂时性差异产生的递延所得税负债。 

与既不是企业合并、发生时也不影响会计利润和应纳税所得额（或可抵扣亏损）且初始

确认的资产和负债未导致产生等额应纳税暂时性差异和可抵扣暂时性差异的单项交易，交易

中产生的资产或负债的初始确认有关的可抵扣暂时性差异，不予确认有关的递延所得税资

产。此外，对与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投资相关的可抵扣暂时性差异，如果暂时性差

异在可预见的未来不是很可能转回，或者未来不是很可能获得用来抵扣可抵扣暂时性差异的

应纳税所得额，不予确认有关的递延所得税资产。除上述例外情况，本公司以很可能取得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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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抵扣可抵扣暂时性差异的应纳税所得额为限，确认其他可抵扣暂时性差异产生的递延所得

税资产。 

对于能够结转以后年度的可抵扣亏损和税款抵减，以很可能获得用来抵扣可抵扣亏损和

税款抵减的未来应纳税所得额为限，确认相应的递延所得税资产。 

资产负债表日，对于递延所得税资产和递延所得税负债，根据税法规定，按照预期收回

相关资产或清偿相关负债期间的适用税率计量。 

于资产负债表日，对递延所得税资产的账面价值进行复核，如果未来很可能无法获得足

够的应纳税所得额用以抵扣递延所得税资产的利益，则减记递延所得税资产的账面价值。在

很可能获得足够的应纳税所得额时，减记的金额予以转回。 

3.35.3 所得税费用 

所得税费用包括当期所得税和递延所得税。 

除确认为其他综合收益或直接计入股东权益的交易和事项相关的当期所得税和递延所

得税计入其他综合收益或股东权益，以及企业合并产生的递延所得税调整商誉的账面价值

外，其余当期所得税和递延所得税费用或收益计入当期损益。 

所得税的抵销 

当拥有以净额结算的法定权利，且意图以净额结算或取得资产、清偿负债同时进行时，

本公司当期所得税资产及当期所得税负债以抵销后的净额列报。 

当拥有以净额结算当期所得税资产及当期所得税负债的法定权利，且递延所得税资产及

递延所得税负债是与同一税收征管部门对同一纳税主体征收的所得税相关或者是对不同的

纳税主体相关，但在未来每一具有重要性的递延所得税资产及负债转回的期间内，涉及的纳

税主体意图以净额结算当期所得税资产和负债或是同时取得资产、清偿负债时，本公司递延

所得税资产及递延所得税负债以抵销后的净额列报。 

3.36 租赁 

租赁是指本公司让渡或取得了在一定期间内控制一项或多项已识别资产使用的权利以

换取或支付对价的合同。在一项合同开始日，本公司评估合同是否为租赁或包含租赁。 

3.36.1 本公司作为承租人 

本公司租赁资产的类别主要为房屋建筑物。 

3.36.1.1 初始计量 

在租赁期开始日，本公司将可在租赁期内使用租赁资产的权利确认为使用权资产，将

尚未支付的租赁付款额的现值确认为租赁负债，短期租赁和低价值资产租赁除外。在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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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赁付款额的现值时，本公司采用租赁内含利率作为折现率；无法确定租赁内含利率的，

采用承租人增量借款利率作为折现率。 

3.36.1.2 后续计量 

本公司参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4号——固定资产》有关折旧规定对使用权资产计提折

旧（详见附注“3.21 固定资产”），能够合理确定租赁期届满时取得租赁资产所有权的，本

公司在租赁资产剩余使用寿命内计提折旧。无法合理确定租赁期届满时能够取得租赁资产

所有权的，本公司在租赁期与租赁资产剩余使用寿命两者孰短的期间内计提折旧。 

对于租赁负债，本公司按照固定的周期性利率计算其在租赁期内各期间的利息费用，

计入当期损益或计入相关资产成本。未纳入租赁负债计量的可变租赁付款额在实际发生时

计入当期损益或相关资产成本。 

租赁期开始日后，当实质固定付款额发生变动、担保余值预计的应付金额发生变化、

用于确定租赁付款额的指数或比率发生变动、购买选择权、续租选择权或终止选择权的评

估结果或实际行权情况发生变化时，本公司按照变动后的租赁付款额的现值重新计量租赁

负债，并相应调整使用权资产的账面价值。使用权资产账面价值已调减至零，但租赁负债

仍需进一步调减的，本公司将剩余金额计入当期损益。 

3.36.1.3 短期租赁和低价值资产租赁 

对于短期租赁（在租赁开始日租赁期不超过 12个月的租赁）和低价值资产租赁，本公

司采取简化处理方法，不确认使用权资产和租赁负债，而在租赁期内各个期间按照直线法

或其他系统合理的方法将租赁付款额计入相关资产成本或当期损益。 

3.36.2 本公司作为出租人 

本公司在租赁开始日，基于交易的实质，将租赁分为融资租赁和经营租赁。融资租赁

是指实质上转移了与租赁资产所有权有关的几乎全部风险和报酬的租赁。经营租赁是指除

融资租赁以外的其他租赁。 

3.36.2.1 经营租赁 

本公司采用直线法将经营租赁的租赁收款额确认为租赁期内各期间的租金收入。与经

营租赁有关的未计入租赁收款额的可变租赁付款额，于实际发生时计入当期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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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6.2.2 融资租赁 

于租赁期开始日，本公司确认应收融资租赁款，并终止确认融资租赁资产。应收融资

租赁款以租赁投资净额（未担保余值和租赁期开始日尚未收到的租赁收款额按照租赁内含

利率折现的现值之和）进行初始计量，并按照固定的周期性利率计算确认租赁期内的利息

收入。本公司取得的未纳入租赁投资净额计量的可变租赁付款额在实际发生时计入当期损

益。 

3.37 其他重要的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 

3.37.1 非货币性资产交易 

对于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如果该交换具有商业实质且换入或换出资产的公允价值能够可

靠计量，本公司以公允价值为基础进行计量：以换出资产的公允价值（除非换入资产的公允

价值更加可靠）和应支付的相关税费作为换入资产的初始计量成本，在换出资产终止确认

时，将换出资产的公允价值与其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如果不满足以公允价值

为基础计量的条件（即，交换不具有商业实质，或者换入资产和换出资产的公允价值均不能

可靠计量），本公司以账面价值为基础计量：以换出资产的账面价值和应支付的相关税费作

为换入资产的初始计量金额，在换出资产终止确认时不确认损益。 

满足下列条件之一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具有商业实质：换入资产的未来现金流量在风

险、时间分布或金额方面与换出资产显著不同；使用换入资产所产生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

值与继续使用换出资产不同，且其差额与换入资产和换出资产的公允价值相比是重大的。 

3.37.2 债务重组 

本公司作为债权人的会计处理 

以资产清偿债务方式进行债务重组的，本公司作为债权人将初始受让的金融资产按照

《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进行确认和计量（详见附注“4.XX 金融

工具”），初始受让的金融资产以外的其他资产，按照放弃债权的公允价值以及使该资产达到

预定可使用状态前发生的及/或可直接归属于该资产的其他成本作为该受让资产的初始计量

成本。在将债务转为权益工具进行债务重组时，本公司将债权转为对联营企业或合营企业的

权益性投资的，按照放弃债权的公允价值和可直接归属于该资产的其他成本作为权益性投资

的初始计量成本。放弃债权的公允价值与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本公司计入当期损益。采用

修改其他条款方式进行债务重组的，本公司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

和计量》的规定确认和计量重组债权（详见附注“3.10金融工具”）。 

本公司作为债务人的会计处理 

以资产清偿债务方式进行债务重组的，本公司作为债务人在相关资产和所清偿债务符合

终止确认条件时予以终止确认，所清偿债务账面价值与转让资产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计入当

期损益。以将债务转为权益工具方式进行债务重组的，本公司在所清偿债务符合终止确认条



公告编号：2025-015 

件时予以终止确认，并按照确认时的公允价值计量权益工具，权益工具的公允价值不能可靠

计量的，按照所清偿债务的公允价值计量。所清偿债务账面价值与权益工具确认金额之间的

差额，计入当期损益。采用修改其他条款方式进行债务重组的，本公司按照《企业会计准则

第 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和《企业会计准则第 37号——金融工具列报》的规定，

确认和计量重组债务（详见附注“3.10金融工具”）。 

3.37.3 终止经营 

终止经营，是指满足下列条件之一的已被本公司处置或划归为持有待售的、在经营和编

制财务报表时能够单独区分的组成部分：①该组成部分代表一项独立的主要业务或一个主要

经营地区；②该组成部分是拟对一项独立的主要业务或一个主要经营地区进行处置计划的一

部分；③该组成部分是仅仅为了再出售而取得的子公司。 

终止经营的会计处理方法参见本附注“3.18持有待售资产”相关描述。 

3.37.4 分部报告 

本公司以内部组织结构、管理要求、内部报告制度为依据确定经营分部，以经营分部为

基础确定报告分部并披露分部信息。 

经营分部是指本公司内同时满足下列条件的组成部分：（1）该组成部分能够在日常活动

中产生收入、发生费用；（2）本公司管理层能够定期评价该组成部分的经营成果，以决定向

其配置资源、评价其业绩；（3）本公司能够取得该组成部分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

量等有关会计信息。两个或多个经营分部具有相似的经济特征，并且满足一定条件的，则可

合并为一个经营分部。 

3.38 重要会计政策、会计估计的变更 

3.38.1 会计政策变更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受重要影响

的报表项目

名称 

本公司自 2023年 1月 1日起执行财政部 2022年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解

释第 16号》“关于单项交易产生的资产和负债相关的递延所得税不适用初

始确认豁免的会计处理”。 

（1） 

本公司自 2023年 10月 25日起执行财政部 2023 年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

解释第 17号》“关于售后租回的会计处理” 
（2） 

（1） 执行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6 号对本公司的影响 

2022年 12月 13 日，财政部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6号》（财会〔2022〕31号，

以下简称“解释 16号”），解释 16号“关于单项交易产生的资产和负债相关的递延所得税不

适用初始确认豁免的会计处理”自 2023年 1月 1日起施行，允许企业自发布年度提前执行。

本公司于 2022 年施行该事项相关的会计处理。执行“关于单项交易产生的资产和负债相关

的递延所得税不适用初始确认豁免的会计处理”对本期财务报表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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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执行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7 号对本公司的影响 

2023年 10月 25 日，财政部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7号》（财会〔2023〕21号，

以下简称“解释 17号”），本公司自 2023年 10月 25日起施行“关于售后租回交易的会计处

理”。执行“关于售后租回交易的会计处理”对本期内财务报表无重大影响。 

3.37.2 会计估计变更 

广州晟烨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

则 28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开发行证

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9号——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等有关规定，对 2023

年度的会计估计进行变更。 

变更前： 

账龄 

应收账款预期

信用损失率

（%） 

其他应收款预

期信用损失率

（%） 

预付账款预期

信用损失率

（%） 

合同资产预期

信用损失率

（%） 

1 年以内（含 1 

年） 
5 0 0 5 

1－2 年 10 0 0 10 

2－3 年 50 50 50 50 

3－4 年 75 75 75 75 

4－5 年 95 95 95 95 

5 年以上 100 100 100 100 

其他应收款：本公司其他应收款中应收股东款、应收押金保证金不计提坏账准备。 

变更后： 

账龄 

应收账款预期

信用损失率

（%） 

其他应收款预

期信用损失率

（%） 

预付账款预期

信用损失率

（%） 

合同资产预期

信用损失率

（%） 

1 年以内（含 1 

年） 
5 5 0 5 

1－2 年 10 10 0 10 

2－3 年 30 30 0 30 

3－4 年 50 50 0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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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年 80 80 0 80 

5 年以上 100 100 0 100 

其他应收款：本公司其他应收款中应收股东款、应收押金保证金计提坏账准备 

4、税项 

4.1  主要税种及税率 

税(费)种 计税依据 税率 

增值税 

应纳税增值额(应纳税额按应纳税销售额乘以

适用税率扣除当期允许抵扣的进项税后的余额

计算) 

6%、9%、13% 

教育费附加 缴纳的增值税税额 3% 

地方教育费附加 缴纳的增值税税额 2% 

城市维护建设税 缴纳的增值税税额 7% 

企业所得税 应纳税所得额 15%、20% 

不同纳税主体所得税税率说明： 

纳税主体名称 所得税税率 

本公司 15% 

广州晟烨数字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20% 

4.2  税收优惠及批文 

4.2.1 本公司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取得编号为GR202344004702 的高新技术企业证

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的规定，本公司 2023年至 2025年所得税适用税

率为 15%。 

4.2.2 根据财政部和税务总局发布的《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支持小微企业和个

体工商户发展有关税费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3 年第 12 号)的规定：自

2023年 1月 1日，对小型微利企业减按 25%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按 20%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

税政策，延续执行至 2027年 12月 31日。 

广州晟烨数字科技服务有限公司属小型微利企业，适用上述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 

5、合并财务报表主要项目注释 

以下注释项目（含公司财务报表重要项目注释）除非特别指出，期末指 2023年 12月 31

日，本期指 2023年度。 

5.1 应收账款 

5.1.1 按账龄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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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龄 期末账面余额 

1年以内  104,921,402.02 

1至 2年  25,149,971.77  

2至 3年  15,248,744.93 

3至 4年  14,465,578.19 

4至 5年  130,981.00  

5年以上  1,957,726.78  

小计  161,874,404.69 

减：坏账准备  21,630,991.44 

合计 140,243,413.25 

5.1.2 按坏账计提方法分类披露 

类别 

期末余额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 

价值 金额 
比例

(%) 
金额 

计提比

例(%) 

按单项计提坏账准备      

按组合计提坏账准备 161,874,404.69  100  21,630,991.44  13.36  140,243,413.25 

其中：账龄组合 161,874,404.69  100  21,630,991.44  13.36  140,243,413.25 

合计 161,874,404.69  100  21,630,991.44  13.36  140,243,413.25 

按组合计提坏账准备：  

名称 
期末余额 

应收账款 坏账准备 计提比例（%） 

1年以内  104,921,402.02   5,246,070.10  5.00 

1至 2年  25,149,971.77   2,514,997.18  10.00 

2至 3年  15,248,744.93   4,574,623.48  30.00 

3至 4年  14,465,578.19   7,232,789.10  50.00 

4至 5年  130,981.00   104,784.80  80.00 

5年以上  1,957,726.78   1,957,726.78  100.00 

合计  161,874,404.69   21,630,991.44  13.36 

5.1.3 本期计提、收回或转回的坏账准备情况 

本期计提坏账准备情况： 

类别 期初余额 

本期变动金额 

期末余额 
计提 

收回或转

回 

核

销 

其

他 

账龄组合  14,999,084.46  6631906.98     21,630,991.44  

合计 14,999,084.46  6631906.98      21,630,99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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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应付账款列示 

项目 期末余额 

商品采购款 75,810,799.66 

合计 75,810,799.66 

5.2.1账龄超过 1 年的重要应付账款 

项目 期末余额 未偿还或结转的原因 

广州市拓之亿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2,656,647.83  
暂未支付，仍有业务往

来 

 2,656,647.83  

5.2.2 本报告期应付账款中无持本公司 5 ％以上（含 5％）表决权股份的股东单位。 

 

5.3 应交税费 

项目 期末余额 

增值税 902948.91 

个人所得税 18196.80 

城市维护建设税 27029.39 

教育费附加 9384.94 

地方教育费附加 9921.76 

其他 599637.98 

合计 1567119.75 

 

5.4 未分配利润 

项目 本期 

调整前上年末未分配利润 -39824228.11  

调整年初未分配利润合计数（调增+，调减－）  0  

调整后年初未分配利润 -39824228.11 

加：本期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972703.43 

减：提取法定盈余公积 1365913.72 

提取任意盈余公积  

提取一般风险准备  

应付普通股股利  

转作股本的普通股股利  

加：所有者权益内部结转  

期末未分配利润 -30217438.40 

 

5.5 营业收入和营业成本 

5.5.1 营业收入和营业成本情况 

项目 本期发生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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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 成本 

主营业务  185,339,113.06  147,815,113.23   

合计  185,339,113.06  147,815,113.23   

 

5.6 信用减值损失 

项目 本期发生额 

应收账款坏账损失 -6,631,906.98 

其他应收款坏账损失 -224,571.60 

预付账款减值损失 182,010.37 

合计 -6,162,075.21 

6.重要的非全资子公司:无。 

7、关联方及关联交易 

7.1 本公司的母公司情况 

实际控制人

名称 
与本公司关系 

实际控制人对公司的控

股比例 

实际控制人对公司的表决

权比例 

麦伟彬 
控股股东、法定代表人、

董事长、总经理 
39.94% 39.94% 

7.2 本公司的子公司情况 

本企业子公司的情况详见附注七、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中子公司权益。 

7.3 本公司的合营和联营企业情况 

截至 2023年 12月 31日，本公司无合营和联营企业。 

7.4 其他关联方情况 

 

其他关联方名称 其他关联方与本公司关系 

郑静如 
持股 5%以上的股东、董事、副总经理、董事

会秘 书、财务负责人 

广州爱洁大健康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持股 5%以上的股东 

广州领尚实业有限公司 持股 5%以上的股东 

洪贤家 董事 

李锚健 董事 

王安妮 董事 

朱土明 监事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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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关联方名称 其他关联方与本公司关系 

陈虹颖 监事 

聂念君 职工代表监事 

赖泽琼 实际控制人麦伟彬妻子 

方植彬 股东郑静如丈夫 

7.5 关联方交易情况 

7.5.1 购销商品、提供和接受劳务的关联交易 

（1）采购商品/接受劳务情况 

本公司本报告期无采购商品/接受劳务情况。 

出售商品/提供劳务情况 

本公司本报告期无出售商品/提供劳务情况 

7.5.2关联担保情况 

担保方 最高担保金额 担保起始日 担保期间 

担保

是否

已经

履行

完毕 

麦伟彬 908,800.00 2021-7-1 

梅赛德斯-奔驰汽车金融有限公司汽车

贷款抵押合同约定，保证期间自本合同

签署之日起至所有被担保债务履行期

届满之后5年止 

否 

麦伟彬 5,000,000.00 

2022-5-25
（5 万元

借款合同） 

2022-5-30（95 万
元借款合同） 

2022-6-7（20 万元
借款合同） 

2022-6-8（2 万元
借款合同） 

2022-6-8（18 万元
借款合同） 

2022-6-11（80 万
元借款合同） 

2022-6-14（80 万
元借款合同） 

与天津金城银行签订的最高 额度保证合

同约定， 保证期 间为该合同项下的保证

期间 按甲方为债务人发放的单笔 贷款

分别计算，即自单笔贷 款对应的保证期

间起算日起 计算至满三年之日止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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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伟彬 5,000,000.00 

2022-9-19（100 万
元借款合同）

2022-11-2（100 万
元借款合同） 

2022-12-19（50 万
元借款合同） 

与天津金城银行签订的最高 额度保证

合同约定，保证期间为该合同项下的保证

期间按甲方为债务人发放的单笔贷款

分别计算，即自单笔贷款对应的保证期

间起算日起计算至满三年之日止 

否 

麦伟彬 10,000,000.00 

2022-9-5（100 万
元借款合同） 

2022-9-5（50 万元
借款合同） 

与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签 订的最高

额度保证合同约定，保证期间为该合同

项下 的保证期间按甲方为债务人发放

的单笔贷款分别计算，即自单笔贷款对

应的保证期间起算日起计算至满三年

之日止 

是 

麦伟彬 3,000,000.00 

2022-8-5（70 万元
借款合同） 

2022-8-12（
70.049 万元借款合

同） 

2022-8-5（69.3 万
元借款合同） 

2022-8-5（70 万元
借款合同） 

与广东南粤银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担

保合同约定，保证期间为从该合同生效

日起至主合同项下单笔授信合同项下

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如多个单笔授

信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不一

致 的，以最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

为准）起三年止 

否 

麦伟彬 5,000,000.00 

2022-8-5（30 万元
借款合同） 

2022-8-12（
30.021 万元借款合

同） 

2022-8-5（29.7 万
元借款合同） 

2022-8-5（30 万元
借款合同） 

与深圳前海微众银行签订的最高额保

证担保合同约定，保证期间为从该合同

生效日起至主合同项下单笔授信合 同

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如多个单

笔授信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

不一致的，以最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之

日为准）起三年止 

否 

麦伟彬、

赖泽琼、

郑静如

、方植

彬 

3,000,000.00 2022-10-8 

与广州农商行荔湾支行保证合同约定，

保证期间为自主合同《企业借款合同》

约定的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三年 

否 

（2）本公司作为担保方： 无 

7.5.3本公司作为拆入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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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方 期初拆借金额 本期拆借金额 本期偿还金额 期末拆借金额 说明 

麦伟

彬 
5,009,418.73 7,013,698.53 7,532,951.42 4,490,165.84 

支持公司业务发

展 

郑静

如 
 

8,494,000.00 8,477,453.91 16,546.09 
支持公司业务发

展 

合计 5,009,418.73 15,507,698.53 16,010,405.33 4,506,711.93  

7.5.4关键管理人员报酬 

项目 本期发生额 

关键管理人员报酬  1,788,471.06  

7.5.5关联方资产转让、债务重组情况 

本公司本报告期无关联资产转让、债务重组情况。 

8、承诺及或有事项 

8.1 重大承诺事项 

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未发生重大承诺事项 。 

8.2 或有事项 

截至本次审计报告日，本公司无重大或有事项 

9、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 

9.1 重要的非调整事项 

截至本次审计报告日，本公司未发生其他重要的非调整事项。 

9.2 利润分配情况 

截至本次审计报告日，本公司未发生利润分配事项。 

9.3其他资产负债表日事项说明 

截至本次审计报告日，本公司未发生其他需要说明的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 

10、母公司财务报表主要项目注释 

10.1 应收账款 

10.1.1按账龄披露 

账龄 期末账面余额 

1年以内  104,921,402.02 

1至 2年  25,149,971.77  

2至 3年  15,248,744.93 

3至 4年  14,465,578.19 

4至 5年  130,981.00  

5年以上  1,957,726.78  

小计  161,874,40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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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龄 期末账面余额 

减：坏账准备  21,630,991.44 

合计 140,243,413.25 

10.1.2按坏账计提方法分类披露 

类别 

期末余额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 

价值 金额 
比例

(%) 
金额 

计提比

例(%) 

按单项计提坏账准备      

按组合计提坏账准备 161,874,404.69  100  21,630,991.44  13.36  140,243,413.25 

其中：账龄组合 161,874,404.69  100  21,630,991.44  13.36  140,243,413.25 

合计 161,874,404.69  100  21,630,991.44  13.36  140,243,413.25 

按组合计提坏账准备：  

名称 
期末余额 

应收账款 坏账准备 计提比例（%） 

1年以内  104,921,402.02   5,246,070.10  5.00 

1至 2年  25,149,971.77   2,514,997.18  10.00 

2至 3年  15,248,744.93   4,574,623.48  30.00 

3至 4年  14,465,578.19   7,232,789.10  50.00 

4至 5年  130,981.00   104,784.80  80.00 

5年以上  1,957,726.78   1,957,726.78  100.00 

合计  161,874,404.69   21,630,991.44  13.36 

10.1.3本期计提、收回或转回的坏账准备情况 

本期计提坏账准备情况： 

类别 期初余额 

本期变动金额 

期末余额 
计提 

收回或转

回 

核

销 

其

他 

账龄组合  14,999,084.46  6631906.98     21,630,991.44  

合计 14,999,084.46  6631906.98      21,630,991.44  

10.2应付账款列示 

项目 期末余额 

商品采购款 75,810,799.66 

合计 75,810,799.66 

10.2.1 账龄超过 1年的重要应付账款 

项目 期末余额 未偿还或结转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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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拓之亿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2,656,647.83  
暂未支付，仍有业务往

来 

合计 2,656,647.83   

10.2.2 本报告期应付账款中无持本公司 5 ％以上（含 5％）表决权股份的股东单位。 

 

10.3 应交税费 

项目 期末余额 

增值税 902948.91 

个人所得税 18196.80 

城市维护建设税 27029.39 

教育费附加 9384.94 

地方教育费附加 9921.76 

其他 599637.98 

合计 1567119.75 

 

10.4 未分配利润 

项目 本期 

调整前上年末未分配利润 -39804328.51  

调整年初未分配利润合计数（调增+，调减－） 0  

调整后年初未分配利润 -39804328.51 

加：本期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975477.59 

减：提取法定盈余公积 1,365,913.72 

提取任意盈余公积  

提取一般风险准备  

应付普通股股利  

转作股本的普通股股利  

加：所有者权益内部结转  

期末未分配利润 -30194764.64 

 

10.5 营业收入和营业成本 

10.5.1 营业收入和营业成本情况 

项目 
本期发生额 

收入 成本 

主营业务  185,339,113.06  147,815,113.23   

合计   185,339,113.06   147,815,113.23   

 

10.6 信用减值损失 

项目 本期发生额 

应收账款坏账损失 -6119408.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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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本期发生额 

其他应收款坏账损失 -224,624.26 

预付账款减值损失 182,010.37 

合计 -6,162,022.55 

10.7净资产收益率及每股收益 

报告期利润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每股收益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46.96 0.21 0.21 

扣除非经常损益后归属于普通股股东的

净利润 
43.52 0.215 0.21 

广 

 

广州晟烨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0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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